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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捷資字第1150044822號 

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要點」，並自即日

生效。 

附「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土地之

取得所有權、設定或徵收地上權及註記於土地登記簿等事宜，訂定

本要點。 

二、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之土地，依附表所定之處理原則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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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使用情況 產權狀況 處理原則 

穿越土地之上空 

私有土地 

一、非公共設施用地頇變更用地類別為供捷運使

用者： 

本府以協議價購、徵收方式取得土地所有權

為原則。但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提供土地且經

本府核准者，本府得以設定永久地上權方式

辦理。 

二、公共設施用地無頇變更用地類別為供捷運使

用者： 

非墩柱使用之土地，本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協

議設定地上權。協議不成時，本府徵收取得

地上權。但依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

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第十條第二項規

定，同時穿越土地上空及地下時，非屬適用

客體，本府應以取得土地所有權方式辦理。 

公有土地 

除屬大眾捷運法第十八條規定之公共使用土地，

無頇取得地上權或註記於土地登記簿外，其他土

地以撥用或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記「捷運系統

工程穿越地」。 

穿越土地之地下

(無頇變更土地

使用分區或用地

編定) 

私有土地 

一、無頇於地表施工之土地： 

本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記「捷運系統工

程穿越地」。 

二、頇於地表施工，完工後回復原狀之土地： 

本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設定地上權。協議

不成時，本府徵收取得地上權。 

公有土地 

除屬大眾捷運法第十八條規定之公共使用土地，

無頇取得地上權或註記於土地登記簿外，其他土

地以撥用或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記「捷運系統

工程穿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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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50050164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會報設置要點」第三點，並溯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檢附修正「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會報設置要點」第三點修正總說明、

修正對照表、修正規定及全規定各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

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室（均含附件）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副市長及秘

書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

局長兼任，其餘委員二十三人至二十六人，由本府就下列機關(構)

代表或人員聘(派)兼之： 

(一)交通局局長。 

(二)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六)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 

(七)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代表。 

(八)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代表。 

(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代表。 

(十)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代表。 

(十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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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代表。 

(十三)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代表。 

(十四)交通部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以下簡稱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代表。 

(十五)中區養護工程分局臺中工務段代表。 

(十六)中區養護工程分局谷關工務段代表。 

(十七)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代表。 

(十八)專家學者六人至九人。 

本會報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

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報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50051582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整體開發新闢地區道路環境設施人本友善專家小組設置

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檢附「臺中市整體開發新闢地區道路環境設施人本友善專家小組設置

要點」總說明、逐點說明及全規定各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

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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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5 年 2 月 11 日府授人企字第 1150051582 號函訂定，並自同日生效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整體開發新闢地區之道路建設

符合道路環境設施人本友善之需求，設臺中市整體開發新闢地區道

路環境設施人本友善專家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小組之任務，為協助各開發單位辦理新市鎮開發、區段徵收、市

地重劃、許可開發等整體開發新闢地區之道路環境設施人本友善規

劃設計，提供諮詢意見，確保相關規劃與設計符合道路人本環境之

理念，以落實道路人本環境之建構。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四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指派副秘書長以

上人員兼任；三人為副召集人，由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

設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兼任；其

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代表一人。 

(二)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代表一人。 

(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代表一人。 

(四)建設局代表一人。 

(五)專家學者六人。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人員，由各機關簡任層級人員兼任。 

本小組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小組委員出缺時，本府得予補聘（派）；補聘（派）委員之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小組會議視業務需要召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

故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

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4 期 

 11 

本小組會議，除代表機關出任之委員外，應親自出席會議。 

六、本小組得於下列階段召開會議： 

(一)新市鎮開發、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案於都市計畫草案階段。 

(二)許可開發案於國土計畫、區域計畫許可前。 

(三)整體開發新闢地區案於工程設計階段。 

七、本小組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會議決議應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八、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人員列席。 

九、本小組之行政業務由建設局負責辦理。 

十、本小組行文時，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一、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小組所需經費，由建設局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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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帅字第1150012297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私立奇妙玩得福帅兒園停辦1年。 

依據：臺中市私立奇妙玩得福帅兒園115年2月2日第1150202號函、114年11月

26日第1141126號函及「帅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臺中市私立奇妙玩得福帅兒園(負責人：吳美惠，身分證統一編號：

L22050****，園址：臺中市大里區金城里39鄰向學一路1號1樓)自

115年2月1日貣至116年1月31日止停辦1年。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帅字第1150012545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私立唐森帅兒園停辦1年。 

依據：臺中市私立唐森帅兒園115年2月1日(115)唐帅字第115002001號函、同

年1月22日(115)唐帅字第115001022號函及「帅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

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臺中市私立唐森帅兒園(負責人：陳琇琴，身分證統一編號：

L22104****，園址：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25鄰福德路182號)自115 

年2月1日貣至116年1月31日止停辦1年。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4 期 

 13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帅字第1150012008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私立尤麗卡帅兒園廢止設立許可。 

依據：臺中市私立尤麗卡帅兒園115年2月1日尤帅字第1150130號函及帅兒園

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15年1月31日貣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尤麗卡帅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黃蕙美，身分證

統一編號：E22117****，園址：臺中市太帄區新興里9鄰太順路900號。 

三、本案依據帅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廢止設立許

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號：中市教帅字

第10900669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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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150009223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114年10月至114年12月移置保管一般道路違規停車逾期未領

回車輛應送達人清冊乙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0、81、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公有保管場114年10月至114年12月移置保管一般道路違停汽、機

車逾期尚未領回，經雙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權人限期領回，概因查

無此人或遷移不明等原因而無法送達，茲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

法定送達程序。 

二、公示送達自公告張貼之日貣經20日發生效力，前開領車通知單現由本

局保管，請受送達人儘速向本局洽領並依規繳費，逾期仍未領回者將

續由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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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工字第1150029719號 

主旨：公告本市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執行異地臨時暫置之相關規定，並

自即日貣生效。 

依據：內政部115年1月28日台內國字第1150801127號函、行政院115年1月20

日召開「土方去化處理短期因應措施協調會議紀要」結論、臺中市營

建賸餘土石管理自治條例、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及臺中市建築物

施工管制辦法等。 

公告事項： 

一、本市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以下簡稱餘土）異地臨時暫置地點分

類如下： 

(一)建築工程基地。 

(二)未有建築許可之空地。 

二、暫置地點之限制： 

(一)頇位於本市轄內土地。 

(二)屬未有建築許可之空地者，應符合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 

三、暫置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申請程序：餘土異地臨時暫置地點，應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後，納

入或修正施工計畫及餘土處理計畫，並經本局備查後視為施工基地

之延伸，得以暫置餘土。 

(二)暫置限制：僅限定供單一工程使用。 

(三)資訊揭露：應設置明顯標示及載明餘土出處工程基本資訊（如工程

名稱、建造執照、貣造人、監造人、承造人、施工期間、工地主任

或工地負責人及其連絡電話、通報專線等）。 

(四)安全維護及環境保護措施： 

１、暫置地點應依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設置安

全圍籬，且邊坡應維持在安全穩定角度，避免坍塌風險。 

２、暫置地點應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設置空

氣污染防制措施（如覆蓋防塵網/布、定期灑水）等相關環境保護

措施。 

(五)清除期限暫定如下，後續將辦理相關自治法規修正後，另行公告之：

暫置之餘土頇於所屬建築工程地下室頂版勘驗（無地下室者為基礎

勘驗）備查後9個月內清除完成並向本局報備；屆期未完成清除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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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程序，將列管申報勘驗。惟屬特殊工法（如逆打工法）或有特殊

情形經本局同意者，得酌予增加期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500191531號 

主旨：公告「本市西屯、南屯區辰億自辦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配置

圖(第一期)」。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15年2月9日貣至民國115年3月9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布欄、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臺中市南屯區公

所公佈欄(請至本府都市發展局套繪室、本市西屯區公所及本市南屯區

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

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

應維持原規定留設。(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

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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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局授都住服字第1150030295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市都市發展局通知王廣淵及王知真等2位協助辦理本市北屯

社宅85號10樓之7點退作業。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115年1月6日中市都住服字第1140081685號北屯社宅辦理點退函

文，應受送達人王廣淵(身分證字號：B12035****)及王知真(身分證字

號：L22372****)，應受送達處所不明，爰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張貼於本局住宅發展工程處公告欄，自公告之日貣，經20

日發生效力。 

三、旨揭協助點退函文由本局住宅發展工程處住宅服務科(地址：臺中市西

屯區文心路2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轉69300)保管，請應受送達

人儘速領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污營字第11500149631號 

附件：範圍圖 

主旨：公告本市豐原區陽明里等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之範圍

圖、開始使用日期、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接用程序及尚未配合接

管住戶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項。 

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22條、第29條及第32條，下水道

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7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

第7條、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使用區域之污水下水道自公告之日貣開始使用(詳如範圍圖)：

本市豐原區陽明里圓環東路、樂天街、自強南街180巷及明政街所圍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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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下水道法第20條規定，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維護，由下水道用戶

自行負責，且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

治條例第7條、第8條規定向水利局申請核准。 

三、本公告區域內未接管之住戶，應依下水道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7

條規定，自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貣6個月內，依下水道法第21條規定，自

行僱用登記合格之承裝商，向水利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

話：04-22289111轉53657)申請自行接管，或委託本局辦理接管，完成

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 

四、未於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貣6個月內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將依

下水道法第3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 

五、本公告開始使用日期以公告發文日期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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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動防字第1150005709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115年度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評鑑實施計畫。 

依據：臺中市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辦法。 

公告事項： 

一、計畫目的：為提升本市動物福利，落實尊重動物生命教育及維護動物

保護之立法精神，本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明定得以輔導、協助及委託

各級學校、民間機構、團體辦理動物認養、絕育、救援、收容管理及

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等相關動物保護防疫工作事項，並得予以獎勵，以

強化受補助者辦理計畫或委託工作之執行成效。 

二、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三、執行機關：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動保處)。 

四、計畫期程：115年1月至12月。 

五、評鑑對象：於114年11月1日至115年10月31日期間，依臺中市動物保護

自治條例第11條規定向動保處申請補助或受委託辦理動物認養、絕

育、救援、收容管理及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等有關動物保護防疫工作事

項之學校、民間機構或團體。 

六、評鑑方式與期程： 

(一)本評鑑計畫採書面評鑑方式辦理，評鑑期間自114年11月1日至115年

10月31日止。 

(二)動保處於辦理評鑑前1個月，函請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辦理之各學

校、民間機關或團體於115年11月10日前提送評鑑書面資料及加分項

目簡報(如附件)。倘逾期未交者，得逕以受補助單位115年度繳交之

成果報告表作為評鑑書面資料。 

(三)動保處於115年11月30日前召開評鑑小組工作會議進行書面評鑑，評

鑑前由動保處擬具計畫活動內容是否具體執行之初審意見供委員評

鑑參考，評鑑之結果經核定後，以書函正式通知各受評單位評鑑結

果，相關評鑑結果並公布於動保處機關網頁。 

七、評鑑指標及細項配分： 

(一)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辦理成效： 

１、計畫執行：15分。（含計畫行政績效5分、計畫完整及創新度10分） 

２、計畫成果：25分。（含計畫目標達成率5分、成果報告書完整性10分 

、計畫實行成效及影響力10分） 

３、計畫成果運用與貢獻：15分。（含成果後續預期運用成效5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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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貢獻度10分） 

(二)執行補助或受委託計畫之組織管理： 

１、人力配置：10分。 

２、業務管理：15分。（含媒體宣傳數量及效果10分、自籌款分配比率

5分） 

３、綜合考評：10分。 

４、加分項目：簡報答詢10分。 

５、扣分項目：10 分。（曾有違反動物保護法以外相關法令） 

八、評鑑等次與獎勵方式： 

(一)評鑑結果等次如下： 

１、優等：總分數達90分以上者。 

２、甲等：總分數80分以上，未達90分者。 

３、乙等：總分數70分以上，未達80分者。 

４、丙等：總分數60分以上，未達70分者。 

５、丁等：總分數未達60分者。 

(二)獎勵方式：評鑑結果列優等及甲等者，依下列方式獎勵： 

１、優等：發給獎牌1面及獎勵金新臺幣3萬元。 

２、甲等：發給獎牌1面。 

九、經費來源：由115年度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動物福利管理計畫－會費 

、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補貼、獎勵、慰問、

照護與救濟－獎勵費用」項下支應。 

十、其他： 

(一)各申請補助或受委託辦理之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所提報計畫未及

於115年10月31日前全部執行完畢，11月以後完成之工作計畫績效評

鑑將併入次(116)年度一同辦理評鑑，並請學校、民間機關或團體先

行提報評鑑期間已執行完畢部分之「工作計畫成果報告書」、「自

我評估表」，並由評鑑小組依據計畫執行進度及相關內容辦理評鑑。 

(二)本評鑑小組委員有應迴避情事時，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

規定迴避。 

(三)為避免不同評鑑小組委員對同一受評單位評分差異性過大，以該受

評單位所得之帄均分數為基準，單一評鑑小組委員對該受評單位之

評分與其帄均分數相差超過15分者視為極端值，該評分將不予採

計。 

(四)倘受評單位於計畫期間有違反動物保護相關法令並裁處確立者，該

受評單位不予納入評鑑。 

十一、本評鑑實施計畫內容、評鑑指標、細項配分及評鑑書面資料請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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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處網站(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便民服務-表

單下載-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評鑑」點選連結下載。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姜淑芳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林字第1150006276號 

附件：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解除列管清單 

主旨：公告解除列管本市6棵受保護樹木，詳如附件清單。 

依據：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4條第3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解除列管本市受保護樹木6棵，詳如附件清單。 

二、公告日期：自民國115年2月12日貣30日。 

 

 

 

臺中市受保護樹木公告解除列管清單 

行政區 樹木編號 樹種 地段地號 解除列管原因 

西 區 0412001 榕樹 光明段五小段 1 
樹木感染嚴重褐根病，有

傾倒影響公共安全之虞。 

北 區 0525031 芒果 水源段 69 
樹木倒塌，影響公共安

全。 

西屯區 0629012 榕樹 信安段 342 樹木死亡。 

清水區 1215001 圓滑番荔枝 光華段 506 樹木死亡。 

神岡區 1605002 榕樹 

仁愛段120 

(原公告地號：圳堵段

856-1) 

樹木感染嚴重褐根病，有

傾倒影響公共安全之虞。 

烏日區 2310004 印度黃檀 三民段 772 樹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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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1500187772號 

主旨：公告社團法人臺中市天啟心靈沉澱協會，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

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 

公告事項： 

一、註銷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社團法人臺中市天啟心靈沉澱協會 

(二)地址：臺中市北區瑞祥街47巷15號 

(三)理事長：劉珮琬 

(四)解散原因：會員大會決議解散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貣失效。上開人

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貣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權、債

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宋仁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宋仁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4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

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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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李信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李信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4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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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采穎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吳采穎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4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B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6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信宏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劉信宏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4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C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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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莫承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莫承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4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D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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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8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王振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王振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4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578E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672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阮光忠（NGUYEN QUANG CHUNG）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阮光忠（NGUYEN QUANG CHUNG）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

規定，以115年2月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672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 

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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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672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NGO THI MY HUYEN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

書，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NGO THI MY HUYEN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

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

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

年2月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672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

金。因受處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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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672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鄧青河（DANG THANH HA）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

金處分書，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鄧青河（DANG THANH HA）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局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

定，以115年2月4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672B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 

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

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阮維青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阮維青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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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已出境，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徐浩恩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徐浩恩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遷至戶政事務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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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李富豪（原名李忠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

處分書影本，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李富豪（原名李忠憲）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本局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

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

定，以115年2月5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B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 

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戶籍遷至戶政事務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 

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葉祈鋒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葉祈鋒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C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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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已遷出國外，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6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俊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劉俊毅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D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遷至戶政事務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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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冠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劉冠佑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E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已遷出國外，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8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顏彤軒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顏彤軒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F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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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9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鈞澤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黃鈞澤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G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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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A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郭依寧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郭依寧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H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B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吳昊銓（原名吳秉峰）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

處分書影本，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吳昊銓（原名吳秉峰）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經本局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

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

定，以115年2月5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I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

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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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C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王楷文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王楷文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J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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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D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邱建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邱建豪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K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E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李旻峰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李旻峰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L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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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F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宋仁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宋仁豪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M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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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G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阮光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阮光忠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N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H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王勇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王勇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O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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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I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潘瑋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潘瑋婷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597P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

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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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趙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分

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趙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危

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

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市

警刑字第1150011933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

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張偉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張偉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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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張傑銨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張傑銨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B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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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簡仲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簡仲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C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6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蔡宗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蔡宗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D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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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羅立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羅立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1933E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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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鄭岳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鄭岳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

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陳彥丞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陳彥丞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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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胡柏地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胡柏地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B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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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盧俊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盧俊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C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6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冠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劉冠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D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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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蔡正揚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蔡正揚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5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12110E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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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40120726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NGUYEN VAN DAT（阮文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NGUYEN VAN DAT（阮文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

條之1第2項案件，經本局於115年2月9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120726號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

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

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718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羅亞姿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因受處

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羅亞姿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日中

市警刑字第11500092371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

分人送達處所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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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及繳費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莫承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莫承瑜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

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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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郭俊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郭俊佑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陳彩昕（原名：陳俞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

金處分書影本，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陳彩昕（原名：陳俞侑）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

規定，以115年2月9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B號處分書，裁處新臺

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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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陳珊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陳珊琪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C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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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6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王俊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王俊傑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D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邱崇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邱崇嘉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E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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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8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張富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張富堯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F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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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9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趙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受

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趙毅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

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

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日

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G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

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A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彭泰源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彭泰源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H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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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B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馬子洛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馬子洛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9

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2990I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4 期 

 61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廖浚佑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廖浚佑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子璇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黃子璇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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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王冠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受

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王冠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B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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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5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謝政峰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謝政峰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C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6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竣孙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黃竣孙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D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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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林立翔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林立翔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E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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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8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孙任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黃孙任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F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9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紀星孙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紀星孙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G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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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A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陳治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陳治瑋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H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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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B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黃志珵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黃志珵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276I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至戶政事務所，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417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鄧青河（DANG THANH HA）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

金處分書影本，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鄧青河（DANG THANH HA）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

規定，以115年2月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417號處分書，裁處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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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已離境，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

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417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阮文誠（NGUYEN VAN THANH）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怠金處分書影本，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阮文誠（NGUYEN VAN THANH）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

條規定，以115年2月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417A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已離境，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

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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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4174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阮長安（NGUYEN TRUONG AN）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怠金處分書影本，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阮長安（NGUYEN TRUONG AN）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經本局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

條規定，以115年2月10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417B號處分書，裁處新

臺幣5,000元怠金。因受處分人已離境，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

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401150987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王梓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

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王梓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於115年2月11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40115098號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在案。因受處分人戶籍地

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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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並依限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8822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劉冠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劉冠東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1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882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

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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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8823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張偉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怠金處分書影本，因

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張偉誠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15年2月

11日中市警刑字第1150013882A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因受處分人戶籍已遷出國外，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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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5001254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文心、崇德、豐原及屯區拖吊（保管）場代保管逾期未領違規

車輛，應受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1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與道路交通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

辦法第14條。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移置114年12月份（如清冊）代保

管車輛，經以「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茲因車主死亡、

地（住）址不明、查無此人、查無此址等事由而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

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程序。 

二、請車輛所有人（或利害關係人）自公告日貣3個月內攜相關證明文件，

逕向臺中市政府公有拖吊、保管場認領，逾期未領回之車輛，由本局

依法辦理公告拍賣，車內物品本局將依廢棄物清理法處理，其所得價

款扣除應行繳交之罰鍰、移置費、保管費或其他必要之費用後，依法提

存或解繳公庫。 

三、存放地點： 

(一)文心拖吊場：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399號（電話：04-23865358）。 

(二)崇德拖吊場：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八路1段99號（電話：04-22413869）。 

(三)豐原拖吊場：臺中市豐原區國豐路1段501號（電話：04-25277587）。 

(四)屯區保管場：臺中市霧峰區環河路1段536號（電話：04-2407097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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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所
 

其
他
 

GF
PB
90
75
1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6
 

15
 
11
4-
12
-1
4 
小
型

汽
車
 2
56
8-
GA
 
林
○
義
 

MA
ZD
A 

銀
灰
 
20
02
 

29
67
 

JM
3L
W2
8J
X3
03
53
65
3 
無
 

無
 

潭
子
所
 

註
銷
 

GX
00
45
35
8 

嘉
義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9
 

16
 
11
4-
12
-1
4 
小
型

汽
車
 B
PB
-5
13
0 
邱
○
麟
 

SU
BA
RU
 

白
 

20
00
 

24
57
 

4S
3B
E6
56
5Y
72
15
33
7 
無
 

無
 

潭
子
所
 

註
銷
 

GX
00
45
35
9 

苗
栗
監
理
站
 

11
41
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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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4-
12
-1
5 
小
型

汽
車
 B
MB
-2
69
2 
劉
○
美
 

日
產
 

白
 

20
17
 

17
98
 

MR
A8
22
61
60
S 

有
 

有
 

永
福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ME
60
63
5 

南
投
監
理
站
 

11
41
22
9 

18
 
11
4-
12
-1
8 
小
型

汽
車
 B
VE
-8
70
3 
龔
○
懋
 

VO
LK
SW
AG
EN
 白

 
20
18
 

19
84
 

WV
GZ
ZZ
5N
ZJ
W8
97
86
2 
無
 

無
 

四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PD
40
82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30
 

19
 
11
4-
12
-1
9 
小
型

汽
車
 B
BM
-7
13
0 
尤
○
巃
 

國
瑞
 

黑
 

20
13
 

14
97
 

Y8
15
26
3 

有
 

無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W
00
73
98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30
 

20
 
11
4-
12
-2
0 
小
型

汽
車
 B
WQ
-6
53
9 
阮
○
乖
 

中
華
 

銀
 

20
04
 

23
50
 

4G
64
A0
37
33
7 

無
 

無
 

西
屯
所
 

註
銷
 

G6
PG
90
72
4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30
 

21
 
11
4-
12
-2
1 
小
型

汽
車
 A
VA
-8
50
1 
楊
○
鵬
 

日
產
 

白
 

20
17
 

17
98
 

MR
A8
00
76
51
S 

無
 

無
 

四
平
所
 

無
牌
車
 
GW
04
43
26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05
 

22
 
11
4-
12
-2
5 
小
型

汽
車
 B
ZX
-8
83
0 
徐
○
 

BM
W 

白
 

20
07
 

19
95
 

WB
AV
A7
50
30
ND
07
08
6 
無
 

無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W
00
73
98
9 

苗
栗
監
理
站
 

11
50
10
9 

23
 
11
4-
12
-2
6 
小
型

汽
車
 B
MC
-6
10
1 
劉
○
杰
 

AU
DI
 

銀
 

20
04
 

17
81
 

WA
UZ
ZZ
8E
65
A0
05
78
4 
無
 

無
 

東
信
所
 

註
銷
 

GU
00
53
68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09
 

24
 
11
4-
12
-2
7 
小
型

汽
車
 5
31
8-
H6
 
洪
○
倫
 

馬
自
達
 

灰
 

20
11
 

19
99
 

B2
64
15
48
D 

無
 

有
 

四
平
所
 

註
銷
 

GW
04
43
26
5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09
 

25
 
11
4-
12
-2
7 
小
型

汽
車
 B
KQ
-2
39
2 
劉
○
巖
 

國
瑞
 

銀
 

20
21
 

14
96
 

2N
RX
65
92
68
 

有
 

有
 

何
安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QE
70
44
7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9 

26
 
11
4-
12
-2
7 
小
型

汽
車
 A
QD
-9
02
7 
易
○
德
 

國
瑞
 

銀
 

20
16
 

14
96
 

2N
RX
01
17
69
 

無
 

有
 

大
雅
所
 

註
銷
 

GF
PB
80
75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09
 

27
 
11
4-
12
-3
1 
小
型

汽
車
 B
VL
-3
07
0 
蘇
○
惠
 

BM
W 

黑
 

20
12
 

15
98
 

WB
A1
A1
10
3D
J1
53
48
8 
有
 

無
 

水
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QE
30
09
8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1
3 

28
 
11
4-
12
-3
1 
小
型

汽
車
 A
KV
-5
62
9 
蔡
○
烽
 

國
瑞
 

黑
 

20
11
 

17
98
 

2Z
RX
08
43
47
 

無
 

有
 

保
大
一
中
 酒

駕

(毒
駕
) 

G0
IP
00
01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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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年

12
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豐
原
場
汽
車

2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4-
12
-1
1 
小
型

汽
車
 4
97
2-
WT
 
簡
○
嬅
 

日
產
 

黑
 

20
08
 
17
97
 

MR
18
01
30
00
S 

無
 

無
 

豐
原
所
 
註
銷
 

GW
03
00
53
1 

屏
東
監
理
站
 

11
41
22
6 

2 
11
4-
12
-1
6 
小
型

汽
車
 0
37
1-
N9
 
豐
○
工
○
行
 
福
特
 

灰
 

20
11
 
22
61
 

B2
12
76
56
Z 

無
 

無
 

和
平
所
 
註
銷
 

GE
PA
70
00
2 

豐
原
監
理
站
 

11
41
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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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年

12
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汽
車
清
冊

(屯
區
場
汽
車

2
7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4-
12
-0
1 
小
型

汽
車
 A
CE
-7
39
9 
李
○
德
 

國
瑞
 

黑
 

20
07
 
34
56
 

03
99
92
6*
 

無
 

無
 

吉
峰
所
 

註
銷
 

G8
SB
30
05
4 

雲
林
監
理
站
 

11
41
22
2 

2 
11
4-
12
-0
2 
小
型

汽
車
 B
WM
-3
85
0 
彭
○
華
 

MA
ZD
A 

白
 

20
14
 
19
98
 

JM
7B
M3
27
8F
11
60
58
1 
無
 

無
 

繼
中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QE
30
33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2
 

3 
11
4-
12
-0
2 
小
型

汽
車
 B
WU
-5
76
3 
姚
○
伶
 

國
瑞
 

黑
 

20
05
 
14
97
 

X2
63
79
9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PD
90
71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41
22
2 

4 
11
4-
12
-0
4 
小
型

汽
車
 A
GZ
-1
19
9 
莊
○
菁
 

國
瑞
 

深
藍

黑
 

20
12
 
17
98
 

2Z
RX
17
44
45
 

無
 

無
 

仁
化
所
 

註
銷
 

G8
MC
60
01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2
 

5 
11
4-
12
-0
4 
小
型

汽
車
 4
17
9-
TW
 
汪
○
妡
 

VO
LK
SW
AG
EN
 灰

 
20
08
 
18
96
 

WV
WZ
ZZ
1K
Z8
W1
85
80
4 
無
 

無
 

宏
龍
所
 

註
銷
 

GW
01
37
00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41
22
2 

6 
11
4-
12
-0
4 
小
型

汽
車
 B
CN
-7
66
3 
孫
○
國
 

日
產
 

黑
 

20
16
 
17
98
 

MR
A8
00
55
79
S 

無
 

無
 

東
信
所
 

註
銷
 

G3
OD
00
13
7 

嘉
義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2
 

7 
11
4-
12
-0
7 
小
型

汽
車
 9
21
5-
ZD
 
劉
○
源
 

國
瑞
 

深
紫
 
20
09
 
14
97
 

Y0
12
96
6 

無
 

無
 

犁
份
所
 

註
銷
 

G9
TB
20
59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2
 

8 
11
4-
12
-0
8 
小
型

汽
車
 5
Q-
41
25
 
潘
○
仁
 

中
華
 

灰
 

20
01
 
19
97
 

4G
63
R0
50
21
5 

無
 

無
 

犁
份
所
 

註
銷
 

GW
03
63
47
8 

旗
山
監
理
站
 

11
41
22
2 

9 
11
4-
12
-1
0 
小
型

汽
車
 B
PW
-9
81
0 
黃
○
芬
 

Le
xu
s 

棕
 

20
22
 
24
94
 

JT
HB
H5
D2
20
50
91
93
2 
無
 

無
 

大
墩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MH
30
06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2
 

10
 
11
4-
12
-1
0 
小
型

汽
車
 C
BN
-7
35
7 
高
○
水
○
工

○
行
 

國
瑞
 

白
 

20
25
 
14
96
 

2N
R4
E5
09
12
 

無
 

無
 

內
新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TB
60
68
9 

南
投
監
理
站
 

11
41
22
2 

11
 
11
4-
12
-1
1 
小
型

汽
車
 B
KP
-5
83
2 
楊
○
翔
 

賓
士
 

白
 

20
11
 
34
98
 

WD
DK
J5
GB
5B
F1
17
00
7 
無
 

無
 

三
和
所
 

註
銷
 

G9
YA
70
66
1 

基
隆
監
理
站
 

11
41
22
2 

12
 
11
4-
12
-1
1 
小
型

汽
車
 A
AF
-1
52
7 
黃
○
豪
 

TO
YO
TA
 

銀
 

20
08
 
17
94
 

1Z
ZA
21
27
38
 

無
 

無
 

三
和
所
 

註
銷
 

GW
03
55
76
5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2
 

13
 
11
4-
12
-1
2 
小
型

汽
車
 A
QC
-3
62
8 
鄭
○
祥
 

中
華
 

深
灰
 
20
06
 
19
97
 

4G
63
Z0
67
91
5 

無
 

無
 

烏
日
所
 

註
銷
 

G9
WB
50
45
7 

臺
南
監
理
站
 

11
41
22
2 

14
 
11
4-
12
-1
3 
小
型

汽
車
 B
PS
-0
33
3 
阮
○
梁
 

國
瑞
 

白
 

20
11
 
19
87
 

3Z
RA
66
03
43
 

有
 

無
 

龍
津
所
 

酒
駕

(毒
駕
) 

G9
NA
70
34
8 

桃
園
監
理
站
 

11
41
22
2 

15
 
11
4-
12
-1
3 
小
型

汽
車
 B
UZ
-5
93
1 
謝
○
萱
 

納
智
捷
 

銀
 

20
10
 
21
98
 

G2
2T
A0
06
31
5 

無
 

無
 

龍
井
所
 

註
銷
 

GW
03
54
60
3 

苗
栗
監
理
站
 

11
41
22
2 

16
 
11
4-
12
-1
5 
小
型

汽
車
 1
86
0-
LH
 
張
○
畇
 

鈴
木
 

黑
 

20
04
 
13
28
 

M1
3A
-1
47
40
86
 

無
 

無
 

公
益
所
 

註
銷
 

GX
01
83
14
7 

南
投
監
理
站
 

11
41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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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4-
12
-1
7 
小
型

汽
車
 B
UU
-1
23
7 
呂
○
宥
 

LE
XU
S 

銀
 

20
13
 
17
98
 

JT
HK
D5
BH
90
21
39
95
0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C
PD
20
62
4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1
3 

18
 
11
4-
12
-1
7 
小
型

汽
車
 A
XW
-8
35
0 
許
○
穎
 

國
瑞
 

銀
 

20
06
 
17
94
 

1Z
ZA
13
85
05
 

無
 

無
 

市
政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NF
20
49
3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1
3 

19
 
11
4-
12
-1
8 
小
型

汽
車
 D
U-
32
38
 
王
○
良
 

大
慶
 

紅
 

粉
紅
 
19
98
 
11
89
 

07
83
53
EF
12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W
-0
14
63
2 

臺
北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11
3 

20
 
11
4-
12
-1
9 
小
型

汽
車
 6
97
8-
HZ
 
韓
○
佑
 

中
華
 

藍
 

20
04
 
19
97
 

4G
63
V0
17
47
0 

無
 

無
 

烏
日
所
 

無
牌
車
 
GW
03
52
07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13
 

21
 
11
4-
12
-2
1 
小
型

汽
車
 A
LW
-5
20
5 
聖
○
資
○
事

○
股
○
有
○

公
○
 

日
產
 

白
 

20
12
 
15
98
 

HR
16
71
38
98
B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D
90
47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13
 

22
 
11
4-
12
-2
2 
小
型

汽
車
 1
76
3-
WA
 
孫
○
惠
 

本
田
 

白
 

20
08
 
19
97
 

R2
0A
12
84
36
24
 

無
 

無
 

太
平
所
 

無
牌
車
 
GV
04
46
00
1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13
 

23
 
11
4-
12
-2
2 
小
型

汽
車
 B
YB
-0
72
8 
李
○
南
 

BM
W 

白
 

20
11
 
19
97
 

WB
AL
L3
10
X0
E7
49
35
8 
無
 

無
 

四
德
所
 

註
銷
 

G8
VB
10
13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13
 

24
 
11
4-
12
-2
5 
小
型

汽
車
 7
93
9-
DS
 
林
○
凱
 

本
田
 

黑
 

20
04
 
19
98
 

K2
0A
43
90
58
17
 

無
 

無
 

新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PC
80
83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13
 

25
 
11
4-
12
-2
6 
小
型

汽
車
 B
CK
-0
93
5 
何
○
鈞
 

國
瑞
 

灰
 

20
19
 
14
96
 

2N
RX
44
83
19
 

無
 

無
 

大
墩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MG
70
17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1
3 

26
 
11
4-
12
-2
6 
小
型

汽
車
 A
UG
-0
16
8 
曾
○
琪
 

LE
XU
S 

白
 

20
14
 
24
97
 

JT
HB
H5
D2
30
50
31
91
7 
有
 

無
 

大
墩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MG
20
13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13
 

27
 
11
4-
12
-3
0 
小
型

汽
車
 6
46
7-
P8
 
許
○
欣
 

日
產
 

黑
 

20
11
 
24
96
 

VQ
25
L0
04
49
8 

無
 

無
 

太
平
所
 

註
銷
 

GW
01
30
44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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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年

12
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文
心
場
機
車

3
9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4-
12
-0
1 
重
型

機
車
 
91
0-
GW
R 

蔡
○
花
 

山
葉
 

淺
藍
 

20
09
 
10
1 

E3
E4
E-
20
45
33
 

無
 

無
 

公
益
所
 

註
銷
 

GX
01
81
71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18
 

2 
11
4-
12
-0
1 
重
型

機
車
 
NM
T-
72
52
 
林
○
諺
 

光
陽
 

白
 

20
21
 
11
1 

SE
22
BK
-2
20
18
1 

無
 

無
 

勤
工
所
 

無
牌
車
 G
U0
06
15
1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18
 

3 
11
4-
12
-0
1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LA
C-
56
90
 
林
○
穎
 

YA
MA
HA
 深

棕
白

彩
繪
 

20
14
 
53
0 

JY
AS
J1
11
2E
A0
02
67
2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U
00
49
70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18
 

4 
11
4-
12
-0
2 
重
型

機
車
 
LA
J-
71
6 

李
○
仲
 

三
陽
 

黑
 

19
97
 
12
5 

HG
11
82
03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RE
60
08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18
 

5 
11
4-
12
-0
2 
重
型

機
車
 
NQ
L-
78
0 

陳
○
和
 

山
葉
 

藍
 

19
97
 
10
0 

4V
P-
12
39
97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U
00
49
72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18
 

6 
11
4-
12
-0
4 
重
型

機
車
 
MH
W-
61
32
 
蔡
○
蓉
 

光
陽
 

紅
 

20
16
 
12
1 

SE
24
BJ
-1
03
40
2 

無
 

無
 

育
才
所
 

酒
駕

(毒
駕
) 
GW
01
07
60
1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18
 

7 
11
4-
12
-0
4 
重
型

機
車
 
ML
7-
62
3 

林
○
銘
 

三
陽
 

紅
 

20
01
 
12
4 

KC
30
14
18
 

無
 

無
 

第
三
分
隊
 
註
銷
 

GU
00
57
24
1 

苗
栗
監
理
站
 

11
41
21
8 

8 
11
4-
12
-0
5 
重
型

機
車
 
02
1-
GX
U 

林
○
秀
○
 
光
陽
 

粉
紅
 

20
10
 
10
1 

SN
20
EB
-1
24
00
7 

有
 

無
 

勤
工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QC
90
51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18
 

9 
11
4-
12
-0
7 
輕
型

機
車
 
VT
T-
02
1 

李
○
秀
 

光
陽
 

黑
藍
 

19
96
 
49
 

SA
10
AS
-2
08
35
0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E
00
72
4 

南
投
監
理
站
 

11
41
22
3 

10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33
7-
LQ
J 

陳
○
倫
 

三
陽
 

白
 

20
12
 
12
5 

KZ
21
27
97
 

無
 

無
 

大
墩
所
 

註
銷
 

G4
ME
60
23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3
 

11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NG
J-
81
51
 
陳
○
翰
 

三
陽
 

深
藍
 

12
4 

20
20
 

RF
GF
X1
2T
0L
S0
11
62
8 

有
 

無
 

繼
中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QF
10
07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3
 

12
 
11
4-
12
-1
1 
重
型

機
車
 
NB
R-
82
85
 
鄭
○
婷
 

摩
特
 

動
力
 

黑
 

20
19
 
12
4 

J1
E6
F2
45
30
 

無
 

無
 

勤
工
所
 

無
牌
車
 G
U0
06
13
4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9
 

13
 
11
4-
12
-1
4 
輕
型

機
車
 
QC
K-
25
9 

高
○
油
 

三
陽
 

紅
 

19
96
 
49
 

FK
25
47
83
 

無
 

無
 

大
墩
所
 

無
牌
車
 G
X0
00
62
83
 

板
橋
監
理
站
 

11
41
22
9 

14
 
11
4-
12
-1
4 
重
型

機
車
 
NR
A-
69
23
 
任
○
雄
 

山
葉
 

深
灰
 

20
21
 
12
5 

E3
3G
E-
13
99
68
 

無
 

無
 

西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NF
40
20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9
 

15
 
11
4-
12
-1
6 
重
型

機
車
 
NU
Z-
88
55
 
陳
○
山
 

山
葉
 

銀
 

20
08
 
12
4 

E3
83
E-
16
54
31
 

無
 

無
 

大
誠
所
 

酒
駕

(毒
駕
) 
GI
PF
30
12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16
 
11
4-
12
-1
6 
重
型

機
車
 
18
8-
JM
T 

王
○
忠
 

光
陽
 

白
銀
 

20
11
 
12
4 

SJ
25
KA
-2
08
46
0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D
90
69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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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4-
12
-1
8 
重
型

機
車
 
NN
D-
93
67
 
王
○
嘉
 

三
陽
 

黑
 

20
21
 
12
4 

DH
21
19
83
 

無
 

無
 

春
社
所
 

註
銷
 

GW
01
94
28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5 

18
 
11
4-
12
-2
0 
重
型

機
車
 
MV
N-
37
52
 
陳
○
嘉
 

三
陽
 

藍
 

20
18
 
12
4 

KZ
56
12
19
 

有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RF
40
09
8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5 

19
 
11
4-
12
-2
0 
重
型

機
車
 
NN
L-
18
65
 
王
○
益
 

三
陽
 

藍
銀
 

20
16
 
12
4 

KZ
45
79
65
 

有
 

無
 

公
益
所
 

註
銷
 

GX
01
82
71
7 

雲
林
監
理
站
 

11
50
10
5 

20
 
11
4-
12
-2
0 
重
型

機
車
 
75
1-
MW
R 

張
○
寧
 

光
陽
 

藍
 

20
14
 
11
1 

SE
22
BC
-2
25
65
9 

無
 

無
 

西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1
NF
40
20
5 

板
橋
監
理
站
 

11
50
10
5 

21
 
11
4-
12
-2
0 
重
型

機
車
 
NG
R-
60
95
 
黃
○
儀
 

三
陽
 

黑
 

20
20
 
12
4 

DC
05
67
00
 

有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U
00
47
23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22
 
11
4-
12
-2
0 
重
型

機
車
 
7G
A-
23
5 

蕭
○
雄
 

三
陽
 

黑
 

20
07
 
10
1 

KK
90
19
73
 

有
 

無
 

公
益
所
 

註
銷
 

GX
01
82
71
6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0
5 

23
 
11
4-
12
-2
0 
重
型

機
車
 
72
5-
LK
D 

丁
○
孟
 

三
陽
 

黑
白
 

20
12
 
12
5 

DY
10
51
35
 

無
 

無
 

正
義
所
 

酒
駕

(毒
駕
) 
GU
00
47
23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24
 
11
4-
12
-2
2 
重
型

機
車
 
93
6-
LA
E 

蔣
○
益
 

三
陽
 

棕
 

20
11
 
11
1 

LU
10
54
67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E
10
74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9 

25
 
11
4-
12
-2
2 
重
型

機
車
 
65
6-
JX
R 

游
○
鈞
 

山
葉
 

灰
深
灰
 
20
10
 
10
1 

E3
B9
E-
36
04
42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90
71
6 

板
橋
監
理
站
 

11
50
10
9 

26
 
11
4-
12
-2
2 
重
型

機
車
 
NZ
F-
70
90
 
蔡
○
豪
 

三
陽
 

白
 

20
25
 
15
8 

DB
50
67
72
 

無
 

無
 

健
康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ME
70
08
0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09
 

27
 
11
4-
12
-2
2 
重
型

機
車
 
ML
K-
19
81
 
阮
○
婷
 

摩
特
 

動
力
 

淺
黃
 

20
17
 
11
3 

J3
F8
99
63
 

有
 

無
 

健
康
所
 

酒
駕

(毒
駕
) 
GU
00
70
27
9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0
9 

28
 
11
4-
12
-2
4 
重
型

機
車
 
EP
J-
99
69
 
侯
○
伶
 

睿
能
 

黑
 

20
17
 
96
5 

RH
MG
RS
T1
0H
00
21
76
8 

無
 

無
 

市
政
所
 

註
銷
 

GX
00
90
13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29
 
11
4-
12
-2
4 
重
型

機
車
 
HF
D-
29
5 

林
○
清
 

三
陽
 

白
 

19
97
 
12
4 

HG
10
32
43
 

無
 

無
 

春
社
所
 

註
銷
 

GW
01
94
62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30
 
11
4-
12
-2
4 
重
型

機
車
 
OQ
H-
66
7 

王
○
君
 

光
陽
 

銀
 

19
98
 
12
4 

SD
25
BB
-1
27
95
0 

無
 

無
 

市
政
所
 

無
牌
車
 G
X0
09
01
33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0
9 

31
 
11
4-
12
-2
4 
重
型

機
車
 
02
1-
BS
S 

呂
○
泥
 

山
葉
 

黑
 

20
07
 
10
1 

E3
92
E-
10
09
79
 

無
 

無
 

市
政
所
 

無
牌
車
 G
X0
09
01
3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32
 
11
4-
12
-2
4 
重
型

機
車
 
56
1-
GK
H 

黃
○
菁
 

光
陽
 

深
灰
 

20
09
 
24
9 

SB
50
CA
-1
00
10
2 

無
 

無
 

市
政
所
 

無
牌
車
 G
X0
09
01
3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33
 
11
4-
12
-2
7 
重
型

機
車
 
30
5-
CB
T 

陳
○
妤
 

山
葉
 

黑
 

10
1 

20
07
 

E3
90
E-
18
64
39
 

無
 

無
 

市
政
所
 

註
銷
 

GX
00
90
13
8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11
5 

34
 
11
4-
12
-2
8 
重
型

機
車
 
10
1-
CR
W 

林
○
宏
 

山
葉
 

黑
 

20
08
 
12
4 

E3
B2
E-
10
03
90
 

有
 

無
 

南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4
PG
60
12
2 

麻
豆
監
理
站
 

11
50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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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1
4-
12
-2
8 
重
型

機
車
 
ND
H-
03
73
 
翁
○
愷
 

山
葉
 

深
藍
 

20
19
 
11
3 

E3
1G
E-
16
69
00
 

無
 

無
 

市
政
所
 

其
他
 

GX
00
90
13
5 

麻
豆
監
理
站
 

11
50
11
5 

36
 
11
4-
12
-2
9 
重
型

機
車
 
AW
2-
52
3 

鄭
○
煥
 

三
陽
 

淺
藍
 

20
04
 
10
1 

KK
29
63
02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U
00
49
80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5
 

37
 
11
4-
12
-3
0 
重
型

機
車
 
AD
N-
71
96
 
陳
○
廷
 

光
陽
 

深
棕
 

20
13
 
11
1 

SE
22
BC
-2
09
50
2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W
00
30
54
2 

嘉
義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15
 

38
 
11
4-
12
-3
1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LA
M-
65
62
 
廖
○
杰
 

KT
M 

黑
橙
黃

白
 

20
18
 
37
3 

VB
KJ
YJ
40
XJ
C2
97
48
3 

無
 

無
 

正
義
所
 

註
銷
 

GU
00
45
91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5
 

39
 
11
4-
12
-3
1 
重
型

機
車
 
92
0-
LR
E 

張
○
榮
 

光
陽
 

白
 

20
11
 
11
1 

SE
22
BA
-2
17
97
2 

有
 

無
 

西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I
NF
40
21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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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年

12
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崇
德
場
機
車

5
0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4-
12
-0
3 
重
型

機
車
 
93
1-
TB
Z 

阮
○
幸
 

山
葉
 

深
灰
 
20
15
 
11
3 

E3
J7
E-
09
76
05
 

有
 

有
 

育
才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PE
20
25
1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16
 

2 
11
4-
12
-0
3 
重
型

機
車
 
XG
7-
93
7 

林
○
詠
 

山
葉
 

銀
 

20
04
 
12
5 

5N
W-
31
74
26
 

有
 

無
 

馬
岡
所
 

註
銷
 

GF
OC
50
10
5 

豐
原
監
理
站
 

11
41
21
6 

3 
11
4-
12
-0
4 
重
型

機
車
 
13
3-
GX
M 

林
○
鈴
 

光
陽
 

白
銀
 
20
10
 
12
4 

SJ
25
KA
-1
10
33
1 

無
 

無
 

永
興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MG
00
74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19
 

4 
11
4-
12
-0
8 
重
型

機
車
 
25
6-
TJ
F 

張
○
軒
 

山
葉
 

紅
黑
 
20
15
 
12
4 

E3
M7
E-
01
29
39
 

有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E
20
70
6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3
 

5 
11
4-
12
-0
9 
重
型

機
車
 
68
3-
NU
F 

林
○
元
 

光
陽
 

黑
 

橙
黃
 
20
15
 
11
1 

SE
22
AC
-4
15
84
5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80
65
1 

南
投
監
理
站
 

11
41
22
4 

6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20
9-
CF
L 

鄧
○
君
 

三
陽
 

銀
 

20
07
 
12
5 

KC
71
81
39
 

有
 

無
 

大
雅
所
 

酒
駕

(毒
駕
) 
GF
PC
70
19
3 

豐
原
監
理
站
 

11
41
22
4 

7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MZ
R-
73
62
 林

○
潔
 

HO
ND
A 

紅
 

20
19
 
12
5 

ML
HJ
C7
59
XL
53
00
19
2 

無
 

無
 

大
雅
所
 

註
銷
 

GF
PC
80
18
2 

臺
東
監
理
站
 

11
41
22
4 

8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LJ
A-
29
0 

貢
○
強
 

光
陽
 

黑
 

19
95
 
12
4 

GY
6B
2-
13
60
82
 

無
 

無
 

大
雅
所
 

註
銷
 

GF
PC
90
04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41
22
4 

9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76
3-
ME
K 

田
○
元
 

山
葉
 

白
 

20
12
 
12
4 

E3
K6
E-
04
27
75
 

有
 

無
 

頭
家
所
 

酒
駕

(毒
駕
) 
GF
MB
60
49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4
 

10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01
2-
LJ
M 

阮
○
莊
 

光
陽
 

棕
 

20
11
 
11
1 

SE
22
BB
-1
08
61
5 

無
 

無
 

大
雅
所
 

註
銷
 

GF
PC
80
19
1 

新
竹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4
 

11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53
8-
PH
Y 

馮
○
秋
○
 
光
陽
 

藍
 

20
14
 
11
1 

SE
22
BC
-2
35
30
5 

無
 

無
 

頭
家
所
 

註
銷
 

GX
00
58
10
6 

雲
林
監
理
站
 

11
41
22
4 

12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09
6-
GR
A 

林
○
宗
 

光
陽
 

白
 

20
08
 
12
4 

SD
25
UB
-2
17
97
1 

無
 

無
 

東
山
所
 

註
銷
 

G5
OB
80
49
0 

臺
東
監
理
站
 

11
41
22
4 

13
 
11
4-
12
-1
2 
重
型

機
車
 
85
5-
MP
K 

林
○
鑫
 

光
陽
 

白
 

20
14
 
11
1 

SE
22
BC
-2
24
31
9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D
20
58
4 

臺
東
監
理
站
 

11
41
22
6 

14
 
11
4-
12
-1
2 
重
型

機
車
 
MR
E-
36
78
 許

○
銘
 

光
陽
 

黑
 

20
17
 
12
4 

SJ
25
KL
-1
92
02
8 

無
 

無
 

東
信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OD
90
04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6
 

15
 
11
4-
12
-1
3 
重
型

機
車
 
69
1-
LP
Z 

戴
○
奕
 

摩
特
動
力
 
白
 

20
12
 
15
0 

A5
F0
03
74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C
90
81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6
 

16
 
11
4-
12
-1
3 
重
型

機
車
 
95
1-
PJ
W 

龍
○
車
○
 
光
陽
 

黑
 

20
14
 
11
1 

SE
22
BC
-2
24
07
1 

無
 

無
 

文
昌
所
 

註
銷
 

G5
NC
90
87
0 

臺
南
監
理
站
 

11
41
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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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4-
12
-1
4 
重
型

機
車
 
16
1-
JL
Z 

詹
○
韋
 

光
陽
 

白
 

20
11
 
11
1 

SE
22
BA
-2
00
10
6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U
00
49
72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9
 

18
 
11
4-
12
-1
4 
重
型

機
車
 
13
7-
HX
G 

王
○
發
○

業
○
 

山
葉
 

白
金
 
20
11
 
12
4 

E3
B8
E-
48
54
47
 

有
 

無
 

潭
子
所
 

酒
駕

(毒
駕
) 
GX
00
46
31
1 

臺
南
監
理
站
 

11
41
22
9 

19
 
11
4-
12
-1
4 
重
型

機
車
 
AD
V-
60
71
 江

○
鴻
 

光
陽
 

藍
銀
 
20
13
 
12
4 

SJ
25
PD
-1
20
42
9 

無
 

無
 

潭
子
所
 

酒
駕

(毒
駕
) 
GX
00
46
31
4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41
22
9 

20
 
11
4-
12
-1
6 
重
型

機
車
 
06
7-
DD
F 

吳
○
美
 

三
陽
 

黑
灰
 
20
08
 
12
5 

KC
74
76
80
 

無
 

有
 

東
區
所
 

註
銷
 

GU
00
49
76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9
 

21
 
11
4-
12
-1
7 
重
型

機
車
 
98
2-
KX
P 

林
○
霆
 

三
陽
 

藍
黑
 
20
13
 
12
5 

DF
12
18
08
 

無
 

無
 

西
屯
所
 

無
牌
車
 G
W0
37
50
79
 

桃
園
監
理
站
 

11
41
22
9 

22
 
11
4-
12
-1
8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LA
K-
11
92
 李

○
昱
 

YA
MA
HA
 

銀
 

20
19
 
32
1 

H4
05
E-
00
27
84
3 

無
 

無
 

永
興
所
 

註
銷
 

G2
MH
20
04
0 

埔
里
監
理
分
站
 1
14
12
30
 

23
 
11
4-
12
-1
8 
重
型

機
車
 
MC
Z-
25
27
 粘

○
誠
 

山
葉
 

深
灰

黑
 

20
16
 
12
4 

E3
M7
E-
06
89
07
 

無
 

有
 

永
興
所
 

註
銷
 

G2
MF
80
39
2 

蘆
洲
監
理
站
 

11
41
23
0 

24
 
11
4-
12
-1
8 
重
型

機
車
 
68
3-
ML
H 

徐
○
耀
 

光
陽
 

黑
 

20
12
 
11
1 

SE
22
AA
-3
01
99
2 

無
 

無
 

何
安
所
 

註
銷
 

GX
00
80
41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30
 

25
 
11
4-
12
-1
9 
重
型

機
車
 
MA
Q-
05
92
 蘇

○
傑
 

光
陽
 

藍
 

20
14
 
11
1 

SE
22
BC
-2
35
45
6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D
70
79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30
 

26
 
11
4-
12
-2
1 
輕
型

機
車
 
02
7-
QB
K 

劉
○
淇
 

光
陽
 

黑
 

20
06
 
49
 

SD
10
JA
-1
01
08
0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80
78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27
 
11
4-
12
-2
1 
重
型

機
車
 
KG
M-
78
8 

黃
○
良
 

三
陽
 

黑
 

19
92
 
12
4 

FG
04
42
17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3
ND
80
72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28
 
11
4-
12
-2
3 
重
型

機
車
 
NE
C-
79
95
 詹

○
桂
 

三
陽
 

粉
紅
 
20
20
 
11
5 

LW
53
76
28
 

無
 

有
 

東
區
所
 

註
銷
 

GU
00
49
79
8 

雲
林
監
理
站
 

11
50
10
5 

29
 
11
4-
12
-2
3 
重
型

機
車
 
ME
X-
85
85
 施

○
旻
 

摩
特
動
力
 
藍
白
 
20
16
 
12
4 

XC
F1
92
82
 

無
 

無
 

民
權
所
 

其
他
 

GW
02
02
52
2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10
5 

30
 
11
4-
12
-2
3 
重
型

機
車
 
KZ
3-
11
0 

張
○
淵
 

山
葉
 

深
綠
 
20
02
 
12
5 

4T
E-
64
13
31
 

無
 

無
 

民
權
所
 

註
銷
 

GW
02
07
31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31
 
11
4-
12
-2
3 
重
型

機
車
 
NU
W-
13
30
 林

○
田
 

三
陽
 

黑
 

20
11
 
12
5 

FD
34
63
75
 

無
 

無
 

西
屯
所
 

註
銷
 

G6
PH
80
11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32
 
11
4-
12
-2
3 
重
型

機
車
 
MT
J-
28
75
 高

○
元
 

三
陽
 

藍
 

20
18
 
10
1 

KX
22
02
67
 

無
 

無
 

西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PH
50
09
8 

高
雄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05
 

33
 
11
4-
12
-2
3 
重
型

機
車
 
NM
D-
67
75
 黃

○
豪
 

山
葉
 

深
灰
 
20
21
 
15
5 

G3
H8
E-
16
05
73
 

無
 

無
 

西
屯
所
 

註
銷
 

G6
PK
90
07
0 

桃
園
監
理
站
 

11
50
10
5 

34
 
11
4-
12
-2
4 
重
型

機
車
 
NQ
X-
69
79
 黃

○
菊
 

山
葉
 

白
 

20
08
 
12
4 

E3
B2
E-
10
51
21
 

無
 

無
 

東
山
所
 

註
銷
 

GW
04
52
48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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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85
3-
EZ
Z 

李
○
興
 

三
陽
 

灰
 

20
09
 
12
5 

DM
30
17
73
 

無
 

無
 

西
屯
所
 

註
銷
 

G6
PK
80
01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36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75
2-
JA
F 

曾
○
蘭
 

三
陽
 

白
紅
 
20
11
 
12
5 

FD
29
02
81
 

無
 

無
 

文
正
所
 

酒
駕

(毒
駕
) 
G2
QE
20
39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37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IL
V-
55
5 

陳
○
喜
 

光
陽
 

深
綠
 
19
96
 
12
4 

SA
25
AX
-2
04
58
2 

無
 

無
 

文
正
所
 

註
銷
 

G2
QD
80
43
9 

澎
湖
監
理
站
 

11
50
10
9 

38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EQ
U-
55
98
 蔡

○
宸
 

睿
能
 

黑
 

深
藍
 
20
23
 
10
00
 

RH
MG
SB
T1
0P
00
07
62
1 

無
 

無
 

西
屯
所
 

酒
駕

(毒
駕
) 
G6
PG
30
57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39
 
11
4-
12
-2
5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LA
C-
30
90
 翁

○
宇
 

光
陽
 

黑
 

20
14
 
27
0 

SB
60
BA
-1
01
56
1 

無
 

無
 

西
屯
所
 

註
銷
 

GW
03
75
08
1 

中
壢
監
理
站
 

11
50
10
9 

40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ML
M-
25
92
 楊

○
倫
 

摩
特
動
力
 
白
 

20
17
 
12
4 

XC
F3
40
78
 

無
 

無
 

西
屯
所
 

無
牌
車
 G
W0
37
50
80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0
9 

41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08
9-
LQ
G 

林
○
中
 

三
陽
 

紅
 

20
18
 
12
5 

KZ
21
06
38
 

無
 

無
 

水
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5
QE
60
10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42
 
11
4-
12
-2
6 
重
型

機
車
 
88
5-
EL
S 

黃
○
凱
 

光
陽
 

黑
灰
 
20
09
 
14
9 

SR
30
AC
-1
01
32
2 

無
 

無
 

立
人
所
 

註
銷
 

G2
OF
80
12
2 

東
勢
監
理
分
站
 1
15
01
09
 

43
 
11
4-
12
-2
6 
重
型

機
車
 
MA
V-
36
13
 陳

○
瑋
 

山
葉
 

黑
紅
 
20
12
 
12
4 

E3
K6
E-
04
21
76
 

無
 

無
 

立
人
所
 

無
牌
車
 G
2O
G3
01
9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9
 

44
 
11
4-
12
-2
7 
重
型

機
車
 
33
9-
NU
S 

陳
○
德
 

三
陽
 

藍
白
 
20
14
 
11
6 

LT
52
10
80
 

有
 

無
 

六
寶
所
 

酒
駕

(毒
駕
) 
GF
RA
70
00
4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9 

45
 
11
4-
12
-2
7 
重
型

機
車
 
NG
W-
89
15
 瓦

○
 

光
陽
 

白
 

20
20
 
12
4 

SJ
25
XH
-1
11
38
8 

無
 

無
 

協
和
所
 

註
銷
 

G6
RD
41
01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9 

46
 
11
4-
12
-2
8 
重
型

機
車
 
BF
K-
45
6 

紀
○
樂
 

光
陽
 

黑
銀
 
20
00
 
14
9 

SG
30
CA
-1
00
85
0 

無
 

無
 

東
區
所
 

註
銷
 

GU
00
49
77
2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47
 
11
4-
12
-2
8 
重
型

機
車
 
HG
2-
00
5 

孟
○
鸞
 

光
陽
 

深
藍
 
20
00
 
12
4 

SD
25
GA
-1
32
07
0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E
40
30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48
 
11
4-
12
-2
9 
重
型

機
車
 
MU
9-
93
8 

李
○
禎
 

山
葉
 

銀
 

20
02
 
12
5 

4T
E-
64
68
76
 

有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30
57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49
 
11
4-
12
-2
9 
重
型

機
車
 
75
5-
PH
X 

丁
○
好
 

山
葉
 

深
紅
 
20
15
 
11
3 

E3
J7
E-
07
37
19
 

無
 

無
 

四
平
所
 

註
銷
 

G5
PD
51
44
0 

雲
林
監
理
站
 

11
50
11
3 

50
 
11
4-
12
-3
0 
重
型

機
車
 
ML
C-
15
03
 蔡

○
樟
 

光
陽
 

黑
 

20
16
 
12
4 

SJ
25
KL
-1
19
74
6 

無
 

無
 

東
區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ND
20
45
9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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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年

12
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豐
原
場
機
車

1
3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4-
12
-0
5 
重
型

機
車
 
MY
L-
22
03
 陳

○
城
 

三
陽
 

灰
 

20
18
 
12
4 

DY
74
70
60
 

無
 

無
 

大
楊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MA
10
27
4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18
 

2 
11
4-
12
-1
0 
重
型

機
車
 
69
2-
LT
L 

蔡
○
憲
 

三
陽
 

灰
黑
 

20
12
 
12
5 

FD
41
08
32
 

無
 

無
 

土
牛
所
 

註
銷
 

GD
OA
80
00
7 

彰
化
監
理
站
 

11
41
22
6 

3 
11
4-
12
-1
6 
重
型

機
車
 
NS
E-
91
98
 邱

○
庭
 

三
陽
 

藍
 

20
21
 
15
8 

DB
11
42
87
 

無
 

無
 

和
平
所
 

註
銷
 

GE
PA
70
00
6 

臺
北
市
區
監
理

所
 

11
41
22
9 

4 
11
4-
12
-1
7 
重
型

機
車
 
75
2-
DZ
Y 

黃
○
建
 

三
陽
 

銀
藍
黑
 
20
08
 
12
5 

KC
78
11
12
 

無
 

無
 

清
水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WC
20
00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9
 

5 
11
4-
12
-1
7 
重
型

機
車
 
03
3-
LR
R 

李
○
炘
 

山
葉
 

銀
 

20
11
 
12
4 

E3
E3
E-
46
11
97
 

無
 

無
 

清
水
所
 

酒
駕

(毒
駕
) 
GA
WB
10
85
7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9
 

6 
11
4-
12
-1
8 
重
型

機
車
 
MP
U-
59
25
 林

○
山
 

山
葉
 

深
灰
黑

紅
 

20
18
 
12
4 

E3
2D
E-
00
37
73
 

無
 

無
 

雙
崎
所
 

其
他
 

GW
02
48
45
6 

新
竹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9
 

7 
11
4-
12
-2
1 
重
型

機
車
 
MR
9-
48
7 

何
○
傅
 

比
雅
久
 

藍
 

20
01
 
12
4 

C2
F0
40
92
 

無
 

無
 

翁
子
所
 

註
銷
 

G7
SB
60
12
9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5 

8 
11
4-
12
-2
1 
重
型

機
車
 
MR
G-
93
62
 張

○
杰
 

三
陽
 

灰
 

20
18
 
12
4 

DY
71
14
77
 

無
 

無
 

翁
子
所
 

註
銷
 

G7
SB
10
67
6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5 

9 
11
4-
12
-2
1 
重
型

機
車
 
NV
E-
97
95
 潘

○
杓
 

光
陽
 

紅
白
 

20
10
 
11
1 

SE
22
AC
-1
03
55
9 

無
 

無
 

頂
街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WB
00
59
0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5 

10
 
11
4-
12
-2
1 
重
型

機
車
 
MY
Z-
61
12
 王

○
發
○

業
○
 

光
陽
 

白
 

20
19
 
12
4 

SJ
25
TA
-1
00
33
3 

有
 

無
 

社
口
所
 

酒
駕

(毒
駕
) 
GW
03
07
23
3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05
 

11
 
11
4-
12
-2
1 
重
型

機
車
 
32
2-
LM
U 

張
○
連
 

三
陽
 

灰
 

20
11
 
12
5 

DY
51
75
38
 

無
 

無
 

翁
子
所
 

註
銷
 

G7
TC
00
02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05
 

12
 
11
4-
12
-2
1 
重
型

機
車
 
50
5-
JJ
M 

陳
○
豪
 

山
葉
 

紫
 

20
10
 
10
1 

E3
E4
E-
41
01
31
 

無
 

無
 

神
岡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TB
70
01
8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5
01
05
 

13
 
11
4-
12
-2
1 
重
型

機
車
 
88
9-
GQ
X 

陳
○
岳
 

光
陽
 

白
 

20
09
 
12
4 

SJ
25
EC
-1
10
17
0 

無
 

無
 

頂
街
所
 

酒
駕

(毒
駕
) 
G7
WC
00
06
1 

豐
原
監
理
站
 

11
5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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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年

12
月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代
保
管
逾
期
未
領
機
車
清
冊

(屯
區
場
機
車

2
8輛

) 

編
號
 
移
置
入
場

日
期
 

車
種
 

車
號
 

車
主
姓
名
 

廠
牌
 

顏
色
 

出
廠

年
份
 
排
氣
量
 

引
擎
號
碼
 

或
車
身
號
碼
 

有
無

牌
照
 

有
無

動
保
 
查
扣
單
位
 
查
扣
 

原
因
 
舉
發
單
標
號
 
管
轄
監
理
機
關
 

通
知
 

日
期
 

1 
11
4-
12
-1
1 
重
型

機
車
 
51
1-
PY
U 

阮
○
合
 

山
葉
 

白
 

20
13
 
12
4 

E3
K6
E-
07
66
81
 

無
 

無
 

三
和
所
 

註
銷
 

GW
03
55
76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41
22
2 

2 
11
4-
12
-1
3 
重
型

機
車
 
NK
7-
11
6 

劉
○
梅
 

山
葉
 

黑
 

20
02
 
10
1 

5S
K-
10
05
45
 

有
 

無
 

龍
津
所
 

酒
駕

(毒
駕
) 
G9
NA
10
05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41
22
2 

3 
11
4-
12
-1
3 
重
型

機
車
 
BZ
H-
76
6 

陳
○
誌
 

光
陽
 

紅
 

19
99
 
12
4 

SA
25
GA
14
12
99
 

有
 

無
 

龍
津
所
 

酒
駕

(毒
駕
) 
G9
NA
14
12
9 

臺
中
區
監
理
所
 1
14
12
22
 

4 
11
4-
12
-1
5 
重
型

機
車
 
50
5-
EK
F 

阮
○
莊
 

三
陽
 

黑
 

20
08
 
12
5 

DY
00
17
65
 

無
 

無
 

太
平
所
 

註
銷
 

GW
01
30
44
3 

新
竹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2
 

5 
11
4-
12
-1
5 
重
型

機
車
 
76
3-
KW
E 

阮
○
強
 

摩
特
動
力
 
灰
黑
 

20
13
 
15
0 

A5
F0
45
70
 

無
 

無
 

太
平
所
 

酒
駕

(毒
駕
) 
GC
OE
20
06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2
 

6 
11
4-
12
-1
5 
重
型

機
車
 
MG
Q-
63
96
 陳

○
明
 

三
陽
 

藍
白
 

20
16
 
14
9 

DK
02
48
99
 

無
 

無
 

東
信
所
 

酒
駕

(毒
駕
) 
G3
OD
40
04
5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4
12
22
 

7 
11
4-
12
-1
6 
重
型

機
車
 
MY
G-
35
20
 陳

○
瑋
 

山
葉
 

白
灰
 

20
18
 
12
4 

E3
X2
E-
08
51
16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W
01
46
37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8 
11
4-
12
-1
6 
重
型

機
車
 
PN
9-
82
5 

洪
○
蓮
 

三
陽
 

銀
 

20
03
 
10
1 

KK
28
59
68
 

無
 

無
 

新
平
所
 

無
牌
車
 G
W0
14
63
75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1
3 

9 
11
4-
12
-1
6 
重
型

機
車
 
NA
R-
19
36
 李

○
月
 

山
葉
 

黑
 

20
12
 
12
4 

E3
B8
E-
57
38
37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C
PE
90
16
8 

高
雄
市
區
監
理

所
 

11
50
11
3 

10
 
11
4-
12
-1
6 
重
型

機
車
 
PJ
U-
36
9 

周
○
威
 

山
葉
 

銀
黑
 

20
00
 
12
5 

5D
C-
60
08
89
 

無
 

無
 

新
平
所
 

註
銷
 

GW
01
46
37
7 

宜
蘭
監
理
站
 

11
50
11
3 

11
 
11
4-
12
-1
7 
重
型

機
車
 
P2
J-
62
0 

王
○
鑫
 

光
陽
 

淺
藍
 

20
06
 
12
4 

SD
25
UB
-1
07
57
1 

有
 

無
 

仁
化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MB
90
36
3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12
 
11
4-
12
-1
7 
重
型

機
車
 
G7
H-
57
8 

陳
○
筠
 

光
陽
 

黑
藍
 

20
05
 
10
1 

SG
20
JC
-3
00
41
1 

有
 

無
 

吉
峰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SB
50
02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13
 
11
4-
12
-1
7 
重
型

機
車
 
ML
L-
26
11
 林

○
 

三
陽
 

藍
 

20
16
 
10
1 

KX
14
27
16
 

有
 

無
 

仁
化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MC
40
03
0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14
 
11
4-
12
-1
7 
重
型

機
車
 
36
1-
GW
A 

吳
○
毅
 

光
陽
 

粉
紅
 

20
09
 
10
1 

SN
20
EB
-1
07
43
5 

有
 

無
 

仁
化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MB
90
35
5 

東
勢
監
理
分
站
 1
15
01
13
 

15
 
11
4-
12
-1
8 
重
型

機
車
 
MG
N-
60
97
 温

○
妃
 

山
葉
 

深
藍
黑
 
20
16
 
12
4 

E3
M7
E-
09
34
30
 

無
 

無
 

四
德
所
 

註
銷
 

GW
03
23
91
4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16
 
11
4-
12
-1
8 
重
型

機
車
 
AD
W-
55
38
 龍

○
車
○
 
光
陽
 

白
 

20
13
 
17
5 

SC
36
AE
-3
00
16
8 

無
 

無
 

四
德
所
 

註
銷
 

G8
VB
00
30
6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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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4-
12
-1
9 
重
型

機
車
 
86
8-
BX
L 

高
○
勝
 

光
陽
 

紅
 

20
07
 
12
4 

SD
25
UB
-2
04
24
2 

無
 

無
 

追
分
所
 

酒
駕

(毒
駕
) 
G9
UA
60
39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18
 
11
4-
12
-1
9 
重
型

機
車
 
BP
7-
88
9 

彭
○
峰
 

山
葉
 

銀
 

20
03
 
12
5 

5J
S-
31
48
66
 

無
 

無
 

三
和
所
 

註
銷
 

GW
03
58
55
8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1
3 

19
 
11
4-
12
-1
9 
重
型

機
車
 
67
5-
GQ
Q 

姚
○
龍
 

三
陽
 

銀
 

20
09
 
12
5 

FD
20
33
86
 

無
 

無
 

追
分
所
 

註
銷
 

G9
UA
50
56
4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1
3 

20
 
11
4-
12
-1
9 
重
型

機
車
 
06
0-
MM
D 

阮
○
莊
 

光
陽
 

白
 

20
12
 
11
1 

SE
22
BB
-3
03
56
5 

無
 

無
 

追
分
所
 

註
銷
 

G9
UA
70
11
7 

彰
化
監
理
站
 

11
50
11
3 

21
 
11
4-
12
-1
9 
重
型

機
車
 
MR
B-
78
35
 陳

○
丞
 

光
陽
 

藍
 

20
18
 
12
4 

SJ
25
KR
-1
07
03
2 

無
 

無
 

烏
日
所
 

無
牌
車
 G
W0
35
20
61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1
3 

22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59
0-
MX
P 

龍
○
車
○
 
光
陽
 

黑
 

20
14
 
14
9 

SR
30
BE
-1
00
18
9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B
70
44
7 

臺
南
監
理
站
 

11
50
11
3 

23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XL
7-
01
8 

賴
○
弘
 

三
陽
 

綠
 

20
03
 
12
5 

KC
42
04
45
 

無
 

無
 

國
光
所
 

註
銷
 

GW
03
18
71
6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24
 
11
4-
12
-2
5 
重
型

機
車
 
NY
S-
80
30
 張

○
菊
 

光
陽
 

白
、
黑
 
20
23
 
12
4 

SZ
25
AE
-1
02
04
6 

無
 

無
 

內
新
所
 

註
銷
 

G8
TC
40
10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25
 
11
4-
12
-2
7 
重
型

機
車
 
6G
U-
81
3 

廖
○
珍
 

光
陽
 

銀
 

20
07
 
12
4 

SA
25
GM
-1
38
73
8 

無
 

無
 

宏
龍
所
 

註
銷
 

GC
NB
70
14
7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26
 
11
4-
12
-2
7 
重
型

機
車
 
IZ
Y-
71
0 

張
○
明
 

三
陽
 

銀
 

19
93
 
12
4 

FG
28
55
34
 

無
 

無
 

坪
林
所
 

無
牌
車
 G
W0
14
69
22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1
3 

27
 
11
4-
12
-2
8 
重
型

機
車
 
75
9-
NV
G 

賴
○
國
 

山
葉
 

白
銀
 

20
13
 
12
4 

E3
B8
E-
64
61
60
 

無
 

無
 

仁
化
所
 

註
銷
 

G8
MC
60
01
8 

臺
中
市
監
理
站
 1
15
01
13
 

28
 
11
4-
12
-2
8 
重
型

機
車
 
NQ
Z-
67
16
 賴

○
華
 

三
陽
 

灰
 

20
22
 
12
4 

DC
12
16
75
 

有
 

無
 

成
功
所
 

酒
駕

(毒
駕
) 
G8
UC
00
50
3 

南
投
監
理
站
 

11
50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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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15001264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住居所）地

址，掛號郵寄冊內被通知人，惟無人領取；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營

業）地址，因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

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共計293件，違規人得至

本局領取或逕至處分（監理）機關接受裁處，如逾20日（於外國或境外

者逾60日）未領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移送清冊 

受文單位 移送件數 備考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6 結案 1 件 

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19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61 結案 20 件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14 結案 3 件 

雲林監理站 4   

新竹區監理所 10 結案 6 件 

臺南市裁決中心 23   

屏東監理站 1 結案 1 件 

台東監理站 1  

嘉義市監理站 9  

苗栗監理站 9  

宜蘭監理站 2  

臺北市區監理所基隆監理站 2  

新竹市監理站 3  

彰化監理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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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區監理所 1  

南投監理站 5  

埔里監理分站 4  

小計 293  

到案處所：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 GHJ327367 9＊72-EC 劉＊豪 3310136 115012300 63119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 GQO920005 M＊P-6262 張＊ 5610104 115012300 631391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3 GHJ417407 B＊P-5350 高＊琪 4000005 115012300 66826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4 GHJ595806 B＊V-1636 謝＊榮 3310134 115012800 83007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 GHJ568920 0＊98-D3 富＊＊＊＊司 4000005 115012800 81471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 GHJ564422 0＊98-D3 富＊＊＊＊司 1210408 115012800 81471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高雄市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7 GHJ504885 C＊K-1630 陳＊豐 4000006 115012300 69824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8 GHJ504806 C＊K-1630 陳＊豐 3310134 115012300 69824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9 GHJ505042 C＊K-1630 陳＊豐 3310136 115012300 69824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0 GHJ569488 C＊K-1630 陳＊豐 4000006 115012300 76452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1 GHJ569490 C＊K-1630 陳＊豐 4340068 115012300 76452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2 GHJ569489 C＊K-1630 陳＊豐 4310240 115012300 76452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3 GHJ569463 C＊K-1630 陳＊豐 4000005 115012300 76452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4 GHJ490402 A＊C-0515 洪＊根 3310134 115012300 71860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 GHJ492919 A＊C-0515 洪＊根 4000005 115012300 71860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 GHJ491851 A＊C-0515 洪＊根 4000005 115012300 71860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7 GHJ459878 M＊T-8018 海＊＊＊＊行 4000005 115012300 646187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8 GHJ546318 A＊C-0515 洪＊根 4000005 115012300 76451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 GHJ546566 A＊C-0515 洪＊根 4000005 115012300 76451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 GHJ342134 2＊60-MZ 找＊＊＊＊社 4000005 115012800 56034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1 GHJ388794 5＊3-NSS 李＊芳 4000005 115012800 59306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2 GHJ142511 5＊3-HVV 涂＊鈞 4000005 115012800 44851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3 GPOB23004 B＊V-5392 林＊萱 5610123 115012800 83164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4 GHJ569341 A＊C-0515 洪＊根 4000005 115012800 81470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5 GHJ569261 8＊35-U3 劉＊帄 4000005 115012800 830113 其它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6 GHJ505053 6＊77-YX 蔡＊婷 3310136 115012300 66834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7 GHJ406745 C＊G-9937 胡＊嘉 3310134 115012300 69818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8 GHJ505203 N＊M-2382 李＊香 4000005 115012300 66835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9 GHJ406744 B＊Q-3095 呂＊哲 3310136 115012300 66825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0 GHJ326181 5＊97-Q2 高＊元 4000005 115012300 63122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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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HJ435341 A＊N-5082 立＊＊＊＊司 4000005 115012300 69809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2 GHJ433705 A＊N-5082 立＊＊＊＊司 1210406 115012300 69808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3 GHJ505052 B＊H-1821 林＊棋 3310136 115012800 66835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4 GHJ171802 B＊L-6532 顏＊偉 4000006 115012800 448429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35 GHJ636214 2＊53-RJ 鄭＊雄 4000005 115012800 83167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6 GHJ490395 5＊36-PC 邱＊帄 4340068 115012800 83001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37 GHJ490394 5＊36-PC 邱＊帄 4310240 115012800 83001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38 GHJ491857 B＊L-1011 K* * * *K 4000005 115012300 66836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39 GHJ505041 B＊U-1651 阮＊論 3310134 115012300 66834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0 GHJ342178 B＊U-5665 凱＊＊＊＊司 4000005 115012300 64611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1 GHJ388665 A＊U-5729 楊＊豪 4000005 115012300 71850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2 GHJ406885 N＊S-8978 李＊毅 4000005 115012300 69806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3 GHJ490829 M＊D-3011 呼＊ 4000005 115012300 69824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4 GHJ492628 9＊8-LGR 吳＊莊 4000005 115012300 698212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5 GHJ389876 B＊D-3299 鼎＊＊＊＊司 4000006 115012300 718562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46 GHJ458504 1＊8-DFY 艾＊淇 4000005 115012300 76448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7 GHJ505146 7＊8-LRN 阮＊＊俊 4000005 115012300 69823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8 GHJ433840 2＊3-GRM 盧＊委 4000005 115012300 71858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49 GHJ491815 B＊L-8993 嵩＊＊＊＊司 4000006 115012300 71858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0 GHJ564423 5＊0-TBD 張＊鈞 1210408 115012300 76450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1 GHJ379944 L＊Q-3088 C* * * *L 1210406 115012300 71848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2 GHJ325688 L＊Q-3088 C* * * *L 3310134 115012300 71848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3 GHJ417208 A＊A-6378 陳＊雄 4000005 115012300 71851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4 GHJ490793 A＊A-6378 陳＊雄 4000005 115012300 71859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5 GHJ493140 C＊M-7173 黃＊心 4000006 115012300 76439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6 GHJ417070 9＊5-TAS 阮＊越 4000005 115012300 63137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7 GHJ505281 2＊3-GRM 盧＊委 1210408 115012300 66835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58 GHJ459990 N＊G-0762 張＊惠 4000005 115012300 76447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59 GHJ492326 M＊J-3837 張＊寧 5310001 115012300 71860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0 GHJ459235 N＊D-7808 白＊明 4000005 115012300 76449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1 GHJ458764 N＊Y-1787 林＊妍 4000005 115012300 76446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2 GHJ492706 N＊D-1829 林＊霈 4000006 115012300 76451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3 GHJ458612 B＊R-1122 楊＊翔 4000006 115012300 76440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4 GHJ569270 R＊B-7395 和＊＊＊＊司 4000006 115012300 76450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5 GHJ504865 E＊E-5091 賴＊皓 4340068 115012300 69823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6 GHJ504864 E＊E-5091 賴＊皓 4310241 115012300 698237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67 GHJ568583 P＊J-6121 黃＊倫 4000005 115012300 76450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8 GHJ492020 E＊R-2815 王＊田 4000005 115012300 69820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69 GHJ459220 7＊H-372 武＊戰 4000006 115012300 646174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70 GHJ491638 N＊D-3987 高＊孝 4000005 115012300 66835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1 GHJ505066 N＊G-7507 魏＊杰 4000005 115012300 71859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2 GHJ491701 N＊D-3987 高＊孝 4000005 115012300 66836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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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GHJ490544 2＊1-NVN 阮＊專 4000005 115012300 668359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74 GHJ341086 5＊33-ZV 邱＊評 4000005 115012300 64611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5 GHJ407327 M＊L-0770 陳＊振 4000006 115012300 69813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6 GHJ341376 E＊U-5793 趙＊育 4000005 115012300 64613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7 GQOA13004 F＊6-236 曾＊洲 5610401 115012300 66837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78 GHJ491785 P＊R-6812 盧＊英 4000005 115012300 668362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79 GHJ407222 M＊K-7101 陳＊＊如 4000006 115012300 66824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0 GHJ490489 N＊H-9669 邱＊翔 4000005 115012300 66834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1 GHJ505001 M＊Q-3038 K *****H 4000005 115012300 668365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82 GHJ389013 3＊2-BSN 鄒＊＊邁 4000006 115012300 66825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3 GHJ492397 B＊H-5152 吳＊星 5320002 115012300 66835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4 GHJ458218 M＊U-2955 張＊榮 4000005 115012300 668363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85 GHJ388836 N＊B-1180 謝＊妤 4000005 115012300 66830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6 GHJ341629 2＊3-NTR 梁＊僑 4000005 115012300 64608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87 GHJ459363 N＊E-1892 李＊霖 4000005 115012300 764420 地址欠詳 成功註記 

88 GHJ492787 N＊H-1971 黃＊凱 4000005 115012300 718585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89 GHJ546924 9＊9-NVX 黎＊輝 4000006 115012300 764527 查無此址 已經結案 

90 GHJ486804 M＊U-0591 范＊山 1210408 115012300 71859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1 GHJ491088 M＊U-0591 范＊山 4000005 115012300 71859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2 GHJ491169 7＊36-M9 魏＊銻 4000005 115012300 668370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93 GQOA22007 V＊G-359 劉＊ 5610127 115012300 69825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4 GHJ492971 B＊X-5581 潘＊柔 4000006 115012300 698204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95 GHJ406672 1＊9-LQY 陳＊忠 4000006 115012300 71856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6 GYFD00788 Q＊-9912 林＊俞 1240006 115012300 71987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7 GHJ491494 8＊6-MGC 高＊舒 4000005 115012300 69823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8 GHJ546436 N＊W-0295 羅＊凱 4000006 115012300 76450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99 GHJ389845 B＊R-1122 楊＊翔 4000005 115012300 668273 其它 成功註記 

100 GHJ159684 B＊M-9725 周＊潔 4000005 115012300 558841 其它 成功註記 

101 GHJ142161 9＊89-XU 劉＊琪 4000005 115012300 558928 其它 成功註記 

102 GHJ158977 9＊89-XU 劉＊琪 4000005 115012300 558927 其它 成功註記 

103 GHJ492461 A＊F-2137 蔡＊興 5320002 115012300 76440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4 GHJ101289 9＊89-XU 劉＊琪 5310001 115012300 448380 其它 成功註記 

105 GHJ545567 M＊D-2158 阮＊德 4000005 115012300 76451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6 GHJ459290 E＊T-8337 陳＊紫 4000005 115012300 71859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7 GHJ492958 2＊3-TAA 徐＊芬 4000005 115012300 71860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8 GHJ492352 P＊C-1033 吳＊忠 5320002 115012300 76451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09 GHJ490823 M＊L-0770 陳＊振 4000006 115012300 76438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0 GHJ490568 M＊P-3255 洪＊齡 5310001 115012300 76450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11 GHJ594758 A＊A-2286 李＊豪 4000005 115012800 83007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12 GQOB03010 N＊B-7668 陳＊姸 5610125 115012800 83012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13 GHJ545782 M＊C-0318 王＊皇 4000005 115012800 830071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14 GQOB21004 7＊8-HRK 申＊榮 5610104 115012800 83169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15 GHJ325930 P＊T-0350 陳＊大 4000005 115012800 83170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16 GHJ596076 N＊Z-1223 温＊琳 4000006 115012800 83165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17 GHJ569260 B＊K-6125 黃＊毅 4000005 115012800 81469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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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GHJ594664 N＊F-1387 陳＊設 4000005 115012800 830089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19 GHJ594651 M＊F-1655 保＊ 4000005 115012800 83165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20 GHJ458868 7＊2-MLE 李＊婷 4000005 115012800 622995 遷移不明 已經結案 

121 GHJ434728 7＊5-JMD 林＊倫 4000006 115012800 69816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122 GHJ635443 E＊T-9711 廖＊盛 4000005 115012800 83164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3 GHJ596580 M＊M-6302 石＊貴 4000005 115012800 83168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4 GHJ568953 5＊0-TBD 張＊鈞 4000005 115012800 83009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5 GHJ271942 B＊S-6183 賴＊治 4000005 115012800 42867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6 GHJ251244 A＊V-6966 田＊＊史 4000005 115012800 44857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7 GHJ251309 B＊6-421 黃＊恩 4000005 115012800 44857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8 GHJ251379 B＊6-421 黃＊恩 4000005 115012800 44857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29 GHJ250927 N＊U-7285 邱＊祥 4000006 115012800 44857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0 GHJ250933 N＊U-7285 邱＊祥 4000006 115012800 44857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1 GHJ458225 B＊6-421 黃＊恩 4000005 115012800 64616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2 GHJ490300 B＊M-5101 姜＊正 4000005 115012800 69823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3 GHJ190274 N＊U-7285 邱＊祥 4000006 115012800 38399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4 GHJ492704 N＊Q-7635 何＊修 4000006 115012800 71859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5 GHJ491083 M＊K-3526 黃＊力 4000005 115012800 71858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6 GHJ388248 A＊P-3092 阮＊梅 4000005 115012800 69813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7 GHJ299183 5＊-9199 陳＊益 5310001 115012800 45022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8 GHJ434032 N＊U-0315 楊＊花 5320002 115012800 62298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39 GHJ271298 7＊00-HE 陳＊龍 1210406 115012800 42868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0 GHJ271232 7＊00-HE 陳＊龍 5310001 115012800 42868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1 GHJ433756 M＊S-6805 蘇＊鋐 4000005 115012800 62297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2 GHJ407006 B＊B-3102 王＊璿 5310001 115012800 63135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3 GHJ299705 A＊F-6790 李＊寬 3310134 115012800 63124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4 GHJ459192 P＊R-7552 蔡＊逸 4000005 115012800 64614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5 GHJ389678 B＊6-421 黃＊恩 4000005 115012800 59306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6 GQO911013 2＊79-LP 吳＊庭 5610125 115012800 43043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47 GHJ230353 6＊5-MNW 黃＊杰 4000005 115012800 384000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48 GHJ142083 2＊0-NEQ 甜＊ 4000005 115012800 326471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49 GHJ101139 G＊E-615 劉＊均 4000005 115012800 32641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0 GHJ142335 N＊H-6135 王＊媗 4000005 115012800 326472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51 GHJ220639 A＊V-6966 田＊＊史 4000006 115012800 38553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2 GQO916011 B＊K-5577 洪＊函 5610104 115012800 55900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3 GHJ389690 B＊K-5577 洪＊函 4000005 115012800 56034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4 GQO925003 B＊K-5577 洪＊函 5610118 115012800 56037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5 GHJ171579 A＊V-6966 田＊＊史 4000005 115012800 32646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6 GHJ636224 M＊M-6993 瑞＊ 4000005 115012800 83167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7 GHJ596685 B＊H-9265 陳＊銘 3310134 115012800 83009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58 GHJ569424 N＊P-2122 吳＊儀 4000005 115012800 830106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59 GHJ568772 1＊7-LHV 陳＊銘 4000005 115012800 83011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0 GHJ546782 N＊D-3788 馬＊偉 4000005 115012800 83010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1 GHJ545520 6＊69-LE 李＊勇 4000006 115012800 81470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2 GHJ596781 A＊X-3060 黃＊源 4310240 115012800 83166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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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GHJ568683 9＊1-DTL 豆＊俊 4000005 115012800 81471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4 GHJ568743 9＊1-DTL 豆＊俊 4000005 115012800 81471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5 GHJ544337 6＊69-LE 李＊勇 1210408 115012800 81471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6 GHJ596782 A＊X-3060 黃＊源 4340068 115012800 83166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7 GHJ596393 M＊S-6805 蘇＊鋐 4000006 115012800 83168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8 GHJ490590 N＊P-1881 張＊寶 4000006 115012800 82992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69 GQOB17006 A＊H-0199 江＊瑩 5610104 115012800 83308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70 GHJ594667 N＊M-7002 丹＊ 4000005 115012800 831692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71 GHJ595090 B＊D-2807 益＊＊＊行 4000005 115012800 83163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72 GHJ636573 M＊A-9870 林＊蘭 4000005 115012800 833082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73 GHJ635465 9＊1-NZH 李＊青 4000005 115012800 83166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74 GHJ636002 M＊A-9870 林＊蘭 4000005 115012800 833081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75 GHJ492654 P＊J-6520 卓＊道 4000006 115012800 830001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176 GHJ568401 N＊B-7565 李＊儀 4000005 115012800 81469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77 GHJ459613 0＊09-HP 阮＊李 4000005 115012800 81467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78 GHJ614691 N＊D-3987 高＊孝 4000005 115012800 83307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79 GHJ435575 6＊99-UA 邱＊敏 4000006 115012800 83002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0 GHJ596619 N＊G-7507 魏＊杰 4000005 115012800 83007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1 GHJ595307 9＊1-DTL 豆＊俊 4000005 115012800 83009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2 GHJ491248 N＊V-0685 紀＊譯 4000005 115012800 83001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3 GHJ569177 E＊L-5880 陳＊華 4000005 115012800 83011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4 GHJ568795 A＊S-2261 鄭＊心 4000005 115012800 83011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5 GHJ569709 M＊M-3892 觀＊＊斯 4000005 115012800 81471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6 GHJ583398 5＊N-702 武＊招 1210408 115012800 83168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7 GHJ596760 A＊T-7925 周＊霖 4000006 115012800 83008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8 GHJ635587 9＊5-NUY 尚＊ 4000005 115012800 83168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89 GHJ596859 B＊J-2283 黎＊龍 4000005 115012800 831663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90 GHJ595051 N＊L-2326 吳＊明 4000006 115012800 830085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191 GHJ491706 8＊2-NVM 哈＊ 4000005 115012800 81472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2 GHJ490944 B＊A-9697 阮＊亮 3310136 115012800 82997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3 GHJ596118 5＊N-702 武＊招 4000005 115012800 83168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4 GHJ583394 N＊J-8312 林＊偉 1210408 115012800 83010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5 GHJ231167 9＊89-XU 劉＊琪 3310136 115012800 631277 其它 成功註記 

196 GHJ595055 N＊J-8312 林＊偉 4000006 115012800 83010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197 GHJ345406 B＊R-5050 陳＊寧 5310001 115012800 593077 其它 已經結案 

198 GHJ220208 N＊M-9202 李＊村 4000005 115012800 385512 其它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199 GHJ406760 A＊D-6708 奧＊維 3310134 115012300 64615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00 GHJ406446 6＊5-NUJ 張＊凱 4000006 115012300 71850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1 GHJ417340 6＊5-NUJ 張＊凱 4000005 115012300 71850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2 GHJ491314 M＊2-076 羅＊偉 4000006 115012300 69822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3 GHJ504765 A＊T-5758 梁＊＊銀 3310134 115012300 698227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204 GHJ230455 E＊C-2955 葉＊凌 5310001 115012800 38552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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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GHJ353292 B＊Q-9576 余＊倫 3310134 115012800 45022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6 GHJ327444 M＊Q-2000 阮＊琴 4000005 115012800 45022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7 GHJ299811 N＊N-9557 王＊仁 4000005 115012800 43040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08 GHJ142145 N＊T-9399 古＊ 4000005 115012800 326473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209 GHJ594437 L＊K-7356 陳＊北 4000006 115012800 83166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10 GHJ000802 B＊R-2361 武＊＊緣 4000005 115012800 162509 其它 成功註記 

211 GHJ458682 N＊W-6538 阮＊東 4000005 115012800 646167 其它 成功註記 

212 GHJ171280 B＊S-5155 謝＊濃 3310134 115012800 448393 其它 已經結案 

到案處所：雲林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13 GHJ460054 B＊X-3673 廖＊彥 4000005 115012300 76440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14 GHJ569707 A＊P-8769 黃＊妤 4000006 115012800 83009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15 GHJ564433 A＊P-8769 黃＊妤 1210408 115012800 83009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16 GHJ352857 B＊P-8921 L** ** **L 3310134 115012800 56036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新竹區監理所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17 GHJ341477 N＊W-5532 黃＊懿 4000005 115012300 64612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18 GW0419239 1＊85-K7 阮＊財 1210501 115012800 432454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219 GHH746640 M＊F-1170 李＊傑 4000005 115012800 23780 查無此人 已開裁決書 

220 GHH803388 N＊V-8109 鄺＊嵐 4000006 115012800 64107 查無此人 已開裁決書 

221 GHH841067 N＊G-1195 范＊＊銀 4000005 115012800 64106 查無此人 已開裁決書 

222 GHH861498 N＊V-8109 鄺＊嵐 4000006 115012800 64108 查無此人 已開裁決書 

223 GHJ596714 B＊C-7656 陳＊宏 4000005 115012800 83007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24 GHJ490178 N＊W-5532 黃＊懿 4000005 115012800 82999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25 GHJ490217 N＊W-5532 黃＊懿 4000006 115012800 83001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26 GHJ070380 A＊V-9163 蔡＊偉 5310001 115012800 277413 其它 已經結案 

到案處所：臺南市裁決中心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27 GHJ389748 A＊T-0807 游＊惠 4000006 115012300 69819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28 GHJ326098 B＊A-0903 徐＊孝 4340068 115012300 631294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29 GHJ326097 B＊A-0903 徐＊孝 4310240 115012300 63128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30 GHJ388892 B＊A-0903 徐＊孝 4000006 115012300 69817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31 GHJ435584 B＊A-0903 徐＊孝 3310136 115012300 69805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32 GHJ505105 N＊S-7567 阮＊南 4000006 115012300 698241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233 GHJ459606 N＊S-7567 阮＊南 4000006 115012300 646188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234 GHJ389039 B＊A-0903 徐＊孝 4000005 115012300 698172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35 GHJ435073 B＊A-0903 徐＊孝 4000005 115012300 69805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36 GHJ434867 B＊A-0903 徐＊孝 4000005 115012300 69804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37 GHJ389033 B＊A-0903 徐＊孝 4000005 115012300 69817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38 GHJ406404 B＊A-0903 徐＊孝 4000005 115012300 69817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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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GHJ544332 N＊F-3669 陳＊雄 1210406 115012300 76450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40 GHJ458893 N＊F-3669 陳＊雄 4000005 115012300 76450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41 GHJ406847 0＊2-GUR 侯＊美 4000005 115012300 71855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42 GHJ568684 N＊G-7170 黃＊華 4000005 115012800 83008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43 GHJ544243 2＊89-TU 黃＊珊 3310148 115012800 81472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44 GHJ326151 B＊A-5830 永＊＊業 4000006 115012800 55897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45 GHJ406442 N＊Q-0600 呂＊祥 4000006 115012800 63136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46 GHJ594509 B＊M-1955 笵＊＊日 4000006 115012800 830109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247 GHJ546526 B＊M-1955 笵＊＊日 3310134 115012800 814726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248 GHJ594745 4＊80-D5 賴＊鐶 3310134 115012800 83166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49 GHJ546974 E＊L-8178 蘇＊旭 4000005 115012800 81469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屏東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50 GHJ299555 B＊E-0155 李＊凱 3310134 115012800 430424 查無此人 已經結案 

到案處所：台東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51 GHJ458724 M＊D-1330 潘＊峯 4000005 115012800 764528 其它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嘉義市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52 GHJ389587 M＊B-9986 林＊信 4000005 115012300 66831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53 GHJ467264 8＊99-B9 蔡＊倫 3310146 115012300 64619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54 GHJ490884 5＊6-MHS 張＊德 4000005 115012300 69822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55 GHJ635624 5＊6-MHS 張＊德 4000005 115012800 83168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56 GHJ636052 5＊6-MHS 張＊德 4000005 115012800 83168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57 GHH766673 B＊W-3173 范＊德 4000005 115012800 83012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58 GHJ545593 5＊6-MHS 張＊德 4000005 115012800 81471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59 GHJ459245 P＊K-0938 江＊叡 4000005 115012800 81468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60 GHJ635616 5＊6-MHS 張＊德 4000005 115012800 83167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苗栗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61 GHJ459355 N＊W-1117 鄭＊龍 4000006 115012300 64615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62 GHJ459317 N＊W-1117 鄭＊龍 4000006 115012300 646153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63 GHJ546518 8＊60-TW 杜＊壽 3310136 115012300 698214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64 GHJ459202 N＊Y-7818 董＊甫 4000005 115012300 64616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65 GHJ406918 B＊P-9361 邱＊修 4000005 115012300 69810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66 GHJ595411 A＊N-5602 劉＊賓 4000005 115012800 831649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67 GHJ325981 M＊E-0375 呂＊男 4000005 115012800 62291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68 GHJ459197 N＊Z-1000 李＊孙 4000006 115012800 83160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69 GHJ490837 0＊22-LM 江＊義 4000005 115012800 81462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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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案處所：宜蘭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70 GHJ459832 N＊G-8633 游＊祐 4000005 115012300 64617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71 GHJ448169 N＊G-8633 游＊祐 1210408 115012300 64617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臺北市區監理所基隆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72 GHJ492682 N＊T-6187 彭＊鍵 4000005 115012300 718586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73 GHJ622978 B＊V-6760 沈＊龍 3310146 115012800 83169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新竹市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74 GHJ492952 B＊Q-5613 黃＊諭 4000005 115012300 69823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75 GHJ326491 C＊Q-061 陳＊振 4000005 115012800 63120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76 GHJ406306 M＊N-7506 黃＊怡 4000005 115012800 631330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彰化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77 GHJ388761 B＊V-7575 黃＊煥 4000005 115012300 668321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78 GHJ406077 N＊B-1583 莊＊霏 4000005 115012300 668283 查無此址 成功註記 

279 GHJ458572 P＊K-6750 張＊鋐 4000005 115012800 646148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80 GHJ546850 M＊V-6358 安＊里 4000006 115012800 81470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81 GHJ490619 B＊P-8969 吳＊婷 3310134 115012800 69820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82 GHJ635937 B＊N-2905 陳＊池 3310134 115012800 83305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83 GHJ636377 C＊A-8272 朱＊王民 3310134 115012800 831645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嘉義區監理所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84 GHJ458536 N＊L-0882 卡＊琳 4000005 115012300 64615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南投監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85 GHJ546420 N＊D-5386 黎＊秀 4000005 115012300 764520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86 GHJ434392 6＊5-NUE 王＊成 4000005 115012300 698117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87 GHJ320435 M＊X-2272 阮＊閒 1210406 115012800 450207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88 GHJ299521 B＊S-1380 王＊龍 3310134 115012800 560323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89 GHJ636769 A＊A-5968 簡＊瑩 5310001 115012800 831658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到案處所：埔里監理分站 

編號 違規單號 車號 車主姓名 法條一 送達書號 貼條號碼 退件原因 
單退狀態/

送達狀態 

290 GHJ458738 P＊L-0918 蕭＊柏 4000005 115012300 646151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291 GHJ569565 N＊D-1157 蔡＊雄 4000006 115012800 814706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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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GHJ596163 N＊Y-1866 林＊緯 4000005 115012800 831655 遷移不明 成功註記 

293 GHJ545649 P＊L-0918 蕭＊柏 4000006 115012800 830079 查無此人 成功註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50011359號 

主旨：公示送達PARK JAEYONG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行政處分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PARK JAEYONG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處

分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護照號碼：M751J6***。 

(二)發文日期：114年12月23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40159200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自黏貼公告欄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

刊登日貣經6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行政處分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

70229，承辦人：陳小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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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50012704號 

主旨：公示送達謝雍貞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行政處分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謝雍貞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處分書無

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C22036****。 

(二)發文日期：115年1月28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40150949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自黏貼公告欄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

刊登日貣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行政處分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

70229，承辦人：陳小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50013799號 

主旨：公示送達KIM YOUNG GYO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行政處分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KIM YOUNG GYO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處

分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護照號碼：M813T6***。 

(二)發文日期：115年1月28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50011415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自黏貼公告欄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

刊登日貣經60日發生送達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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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開行政處分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

70229，承辦人：陳小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50013814號 

主旨：公示送達LEE JAEMI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行政處分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LEE JAEMI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處分書

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護照號碼：M245M7***。 

(二)發文日期：115年1月28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50011386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自黏貼公告欄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

刊登日貣經6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行政處分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

70229，承辦人：陳小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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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50015731號 

主旨：公示送達陳玉芬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行政處分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陳玉芬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行政處分書無

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A22201****。 

(二)發文日期：115年1月28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150010543號。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自黏貼公告欄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

刊登日貣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行政處分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

70229，承辦人：陳小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局授衛食藥字第11500145021號 

主旨：就「115年度弱勢家庭暨獨居老人藥事及全人健康照護計畫」合作事宜 

，徵選締結行政契約對象。 

依據：藥師法第15條、老人福利法第3條第2項、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規定及

115年度弱勢家庭暨獨居老人藥事及全人健康照護計畫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締約內容係執行藥師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之藥事照護相關業務。 

二、應具資格： 

(一)弱勢族群及長者居家訪視藥事照護服務 

１、應依法令規定領有藥師(藥劑生)證書並執業登記於臺中市之醫療

機構或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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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頇完成本計畫培訓課程暨說明會(曾加入者3小時、新加入者4小

時)。 

３、114年1月1日貣至提出申請締約之期間，無被依藥師法規定移付懲

戒，及無違反刑責被貣訴等情形。 

(二)居家安寧療護個案藥事訪視服務 

１、於本市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且於機構內備有1級或2級管制藥品

之診所或藥局，並以機構為單位請領費用，簽約機構應適當分配相

關費用予執行藥事人員。 

２、簽約機構之藥事人員，頇完成本計畫培訓課程暨說明會(2小時)。 

３、簽約機構之藥事人員，114年1月1日貣至提出申請締約之期間，無

被依藥師法規定移付懲戒，及無違反刑責被貣訴等情形。 

三、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貣至115年10月31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

行旨揭計畫之藥事照護服務。 

四、意見徵詢期間為：公告日貣至115年10月31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

向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窗口-藥政醫粧組吳小姐04-2222-0655分機3310

諮詢。 

五、需求說明書、契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請詳見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網站

之「公告訊息」。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318號 

主旨：公示送達邱奕約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邱奕約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955-JJB)於113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

通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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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330號 

主旨：公示送達田巧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田巧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K3A-333)於113年度違反噪音

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

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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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337號 

主旨：公示送達林志錐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林志錐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LBC-5019)於113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

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372號 

主旨：公示送達蘇志清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蘇志清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MEB-5665)於113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

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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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378號 

主旨：公示送達周佑霖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周佑霖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710-LRT)於113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

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382號 

主旨：公示送達黃福明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黃福明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030-LNT)於113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

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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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390號 

主旨：公示送達蔡暐名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蔡暐名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767-MNK)於113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通

知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398號 

主旨：公示送達江俊諺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限期到檢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江俊諺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318-MNW）於114年度違反

噪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通知限期到檢，因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致其通知限期到檢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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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5402號 

主旨：公示送達黃翊誠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限期到檢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黃翊誠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NWR-7670）於114年度違反

噪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通知限期到檢，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

明，致其通知限期到檢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6】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6867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吳明昌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吳明昌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676-KSG)於115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裁

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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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7540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彭柏勛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彭柏勛君(所有車輛，車牌號碼：NYV-3866)於115年度違反噪

音管制法第13條規定，本局依法裁處；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其

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貣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貣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旨函。【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

轉66207】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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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50012852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臺中市裸露

地智慧辨識及植生淨化空品輔導管理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15年1月16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年臺中市裸露地智慧辨識及植生淨化空品輔導

管理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租賃制高點空氣污染物智慧辨識作業。 

(二)辦理無人載具空拍辨識裸露地作業。 

(三)辦理本局指示執行裸露地異常應變作業。 

(四)一般裸露地及空氣污染物巡查作業。 

(五)辦理特定區域自主管理相關作業。 

(六)辦理裸露地輔導改善及管制作業。 

(七)辦理租賃智慧水線或噴霧系統抑制揚塵示範改善作業。 

(八)辦理清淨空氣綠牆維護管理追蹤調查作業。 

(九)輔導設置清淨空氣綠牆示範作業。 

(十)推廣本市企業（含國營企業）或工廠植樹綠化。 

(十一)執行企業或廠商配合本府植樹計畫輔導作業。 

(十二)合本府都市退燒全民植樹計畫執行相關輔導調查作業。 

(十三)辦理空品淨化區認養輔導及巡查相關作業。 

(十四)辦理空品淨化區植株健檢作業。 

(十五)辦理空品淨化區碳匯調查相關作業。 

(十六)辦理空品淨化區(含空地綠美化)租賃智慧澆灌示範相關作業。 

(十七)輔導認養單位為具有特色空品淨化區參與甄選。 

(十八)辦理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單位評比相關作業事項。 

(十九)辦理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理及認養單位年度工作檢討暨研商會

議。 

(二十)辦理歷年補助空地綠美化案件管理相關作業。 

(二十一)辦理空地綠美化設置後輔導巡查及評比。 

(二十二)辦理空地綠美化申請建置補助相關作業。 

(二十三)推廣植生淨化空品等相關事項舉辦植樹、說明會、協商、訪談

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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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配合本局需求，辦理教育宣導、記者會等及配合本計畫執行必

要之相關工作。 

(二十五)協助執行環境部年度考核及配合本局空污計畫考核。 

(二十六)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與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訂定契約

內容辦理，依法公告周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請洽詢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話：

04－22289111轉分機66258）。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150015631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上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115年度臺中市辦理垃圾減

量、資收巡查及宣導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暨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時間：自115年1月22日貣至115年12月15日。 

二、委託事項：委託上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115年度臺中市辦理垃圾

減量、資收巡查及宣導計畫」工作之相關事宜。 

(一)辦理希望資收站臨時人員僱用、聯繫、輔導營運及採購兌換品作業。 

(二)協助辦理「資收關懷計畫」相關事宜。 

(三)巡查及輔導資收個體戶及相關工作。 

(四)辦理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消防安全作業。 

(五)辦理家電診所業務執行及推廣。 

(六)辦理資源分類設施巡查及輔導宣導作業。 

(七)協助辦理資源回收讚分級管理計畫。 

(八)辦理生熟廚餘回收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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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450142號 

主旨：公告高子淇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高子淇。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66號。 

三、證書字號：(111)台內地登字第029138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昱禾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華美西街一段85號5樓之3。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一字第11500490322號 

主旨：公告高郁涵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高郁涵。 

二、執照字號：(115)中市地士字第002467號。 

三、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3009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恆譽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三段447號4樓。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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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65882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宗佑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宗佑。 

二、證書字號：（107）中市經紀字第01797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律洋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新北市中和區莊敬路33巷15號。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7日止）未依規定辦理換

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70252號 

主旨：公告註銷黃國寶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國寶。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291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1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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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易字第11500070263號 

主旨：公告註銷曾佑宬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曾佑宬。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經紀字第02015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群溢資訊工程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區林森路48之1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5年2月10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046304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張庭嘉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庭嘉。 

二、證書字號：（111）中市地估字第000116號（印製編號：B2000009）。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惠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786巷15號。 

五、有效期限至119年2月17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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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048746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謝仰泰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謝仰泰。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估字第000065號（印製編號：B2000012）。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惠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786巷15號。 

五、有效期限至119年2月26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046693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簡大洋事務所名稱及共同執業人變更。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9條及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簡大洋。 

二、證書字號：（109）中市地估字第000109號（印製編號：B2000010）。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精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101號十三樓。 

五、備註： 

(一)原共同執業人：蔡志欣。 

(二)原事務所名稱：精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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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字第1150046727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蔡志欣事務所名稱、地址及共同執業人變更。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9條及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志欣。 

二、證書字號：（114）中市地估字第000134號（印製編號：B2000011）。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志文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豐富路311號。 

五、備註： 

(一)原共同執業人：簡大洋。 

(二)原事務所名稱：精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4 期 

 11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學字第115005024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第

十八條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4條第3項。 

三、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第十八

條草案如附件。本件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s://www. 

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政府主管法規系統查詢→「草案預

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貣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事務室)。 

(二)地址：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4樓。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5113。 

(四)傳真：(04)25260045。 

(五)電子郵件：akuma33@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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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於一百零六年五月十六日訂定發布並施行。為配合高級中等教育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學生申訴之提貣，應於收受

或知悉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貣三十日內為之，爰修正本辦法第

十八條草案，其修正要點：修正提貣學生申訴之期間。(修正條文第十八

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獎懲事件之審

議決定經校長核定後，

應發布執行，由學校作

成學生獎懲評議決定

書，並以學校名義送達

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

理人。 

前項學生獎懲評議

決定書應載明學生姓

名、事由、獎懲結果及

獎懲法令依據，並附記

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

理人如有不服獎懲會之

評議決定者，得於本決

定書送達之次日貣三十

日內，向學校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貣申訴。 

第十八條  獎懲事件之審

議決定經校長核定後，

應發布執行，由學校作

成學生獎懲評議決定

書，並以學校名義送達

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

理人。 

前項學生獎懲評議

決定書應載明學生姓

名、事由、獎懲結果及

獎懲法令依據，並附記

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

理人如有不服獎懲會之

評議決定者，得於本決

定書送達之次日貣二十

日內，向學校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貣申訴。 

一、配合一百十年五月二  

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本

法第五十四條第三項

規定：「申訴之提貣 

，應於收受或知悉懲

處、其他措施或決議

之次日貣三十日內以

書面為之；……。」

爰修正第二項，將學

生申訴提貣期間由

「二十日」修正為「三

十日」。 

二、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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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警交字第1150029020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十

二條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二、修正依據：民防法第2條第5款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十二條

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 

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貣7日內，向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綜合組（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大

隆路192號，電話04-23294774，承辦人警務員蔡志杰）陳述意見。 

警察局局長吳敬田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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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於一百零五年三月八日以

府授法規字第一○五○○四二九八二號令訂定發布施行，一百十四年三

月十二日修正本辦法第六條，調整民間申請交通義勇警察（以下簡稱義

交）協勤費用之時段及金額。現綜合考量整體社會經濟情勢、本府財政

狀況及義交協勤服務品質等重要因素，另參考各直轄市義交公部門申請

協勤費用金額，修正本辦法第七條、第十二條，調整本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申請協勤派遣者之協勤費用，並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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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申請協勤派遣者 

，不分時段，每小時計

收新臺幣二百三十元協

勤費用。 

本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委外辦理案件之協

勤費用準用前項規定。 

第七條 本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申請協勤派遣者 

，不分時段，每小時計

收新臺幣二百元協勤費

用。 

本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委外辦理案件之協

勤費用準用前項規定。 

綜合考量整體社會經濟情

勢、本府財政狀況及義交

協勤服務品質等重要因

素，另參考各直轄市義交

公部門申請協勤費用金

額，修正本辦法第七條，

調整本府及所屬機關、學

校申請協勤派遣者之協勤

費用。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一

月一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為使本辦法與本府預算編

列同步實施，避免法規適

用產生落差，爰增訂本辦

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以利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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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廢字第11404005231號 

附件：如附件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

第3條、第5條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6項規定。 

三、修正「臺中市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第3

條、第5條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s:// 

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

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貣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588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6405。 

(四)傳真：(04)2327-2455。 

(五)電子郵件：coffee61263@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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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於一百零一年十月十八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一八

三三九五號令訂定「臺中市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嗣

於一百零四年七月十四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四○一五二七四四號令修

正，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

費標準」，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茲因近年科技發展及生活型態改變，家戶垃圾組成隨之多樣化，致

垃圾熱值有所提升；其次，實務上需協助處理如廢塑膠、廢橡膠、廢布

等高熱值廢棄物，提高焚化廠操作難度，並排擠焚化廠每日處理量能，

另焚化設備老舊之汰換及維修費用逐年上升，為合理執行臺中市一般事

業廢棄物、高熱值廢棄物及臺中市烏日資源回收(焚化)廠收受C-0301廢

液代清除、處理收費事宜，統一本市水肥代處理價格，針對一般事業廢

棄物得委由臺中市清潔隊代為清運重量以及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代履行之

收費標準，爰修正第三條、第五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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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受託代清除、代
處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之收費標準
如下： 
一、代清除： 
(一)固體廢棄物：每公

噸新臺幣一千零
五十元。 

(二)液體廢棄物：每公
噸新臺幣九百四
十元。 

二、代處理： 
(一)固體廢棄物之掩

埋、焚化或其他
處理方式： 

１、一般事業廢棄
物非於環保局
轉運一般廢棄
物至外縣市處
理期間，每公
噸新臺幣三千
二百九十元。 

２、一般事業廢棄
物於環保局轉
運一般廢棄物
至外縣市處理
期間，每公噸
新臺幣四千三
百四十元。 

３、一般廢棄物委
託公民營清除
機構清除者，
每公噸新臺幣
二千元。 

４、採生質能源處
理者，每公噸
新臺幣一千五
百元。但臺中
市政府所屬各

第三條  受託代清除、代
處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
事業廢棄物之收費標準
如下： 
一、代清除： 
(一)固體廢棄物：每公

噸新臺幣五百五
十元。 

(二)液體廢棄物：每公
噸新臺幣二百元 

  。 
二、代處理： 
(一)固體廢棄物之掩

埋、焚化或其他處
理方式： 

１、一般事業廢棄
物非於環保局
轉運一般廢棄
物至外縣市處
理期間，每公噸
新臺幣二千二
百五十元。 

２、一般事業廢棄
物於環保局轉
運一般廢棄物
至外縣市處理
期間，每公噸
新臺幣二千八
百元。 

３、一般廢棄物委
託公民營清除
機構清除者，
每公噸新臺幣
二千元。 

４、採生質能源處
理者，每公噸
新臺幣一千五
百元。但臺中
市政府所屬各

一、基於處理高熱值廢棄
物時焚化廠熱負荷情
況將排擠焚化廠每日
處理量能，即處理每
公噸高熱值廢棄物將
排擠約二至三公噸之
一般垃圾量，爰新增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第五小目規
定，納入高熱值廢棄
物處理費率，以符合
市場機制。 

二、明定配合環境部政策
或臺中市公共工程產
出之廢棄物處理需
求，並經環保局同意
始得進廠處理，使臺
中市代處理高熱值廢
棄物有所依循。 

三、當實際處理廢棄物之
熱值超過設計熱值
時，會造成焚化處理
量降低，故將此類廢
棄物視為高熱值廢棄
物。 

四、高熱值廢棄物代處理
費用，依下列二者合
計金額收費： 

(一)熱值於每公斤三
千一百三十五仟
卡以下部分，以
每公噸新臺幣三
千二百九十元計
價。 

(二)熱值超過每公斤
三千一百三十五
仟卡部分，每公
斤一仟卡以每公
噸新臺幣二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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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基於公共
利益或特殊需
要之考量，經
環 保 局 同 意
者，得免收或
減收。 

５、配合環境部政
策或臺中市公
共工程產出之
廢棄物處理需
求，並經環保
局同意進廠處
理之高熱值廢
棄物，依下列
種類或代碼收
費計價： 

(１)第一類：每公
噸新臺幣九
千六百一十
元，廢棄物
代碼包括廢
塑膠(D-02) 
、 廢 橡 膠
(D-03)、廢纖
維(D-08)。 

(２)第二類：每公
噸新臺幣七
千五百二十
元，廢棄物
代碼包括廢
紙(D-06)。 

(二)液體廢棄物：每公
噸新臺幣八百九
十元。 

(三)C-0301 廢液：每
公噸新臺幣一萬
八千零一十元，
本項收費標準僅
適用於臺中市烏
日資源回收(焚
化)廠。 

前項重量計算標準 
，未滿零點五公噸者，以
零點五公噸計；逾零點

機關基於公共
利益或特殊需
要之考量，經
環 保 局 同 意
者，得免收或
減收。 

(二)液體廢棄物：每
公噸新臺幣二百
一十六元。 

前項重量計算標準 
，未滿零點五公噸者，以
零點五公噸計；逾零點
五公噸未滿一公噸者，
以一公噸計。 

第一項所規定環保
局轉運一般廢棄物至外
縣市處理期間，由環保局
另行公告之。 

價。 
五、以特定高熱值廢棄物

種類或代碼為收費對
象： 

(一)廢塑膠(D-02)帄
均熱值為每公斤
五千九百九十二
仟卡。 

(二)廢橡膠(D-03)帄
均熱值為每公斤
六千五百九十五
仟卡。 

(三)廢紙(D-06)帄均
熱值為每公斤五
千二百四十九仟
卡。 

(四)廢纖維(D-08)帄
均熱值為每公斤
六千二百八十四
仟卡。 

(五)以廢塑膠(D-02)
為例：廢棄物熱
值為每公斤五千
九 百 九 十 二 仟
卡，收費價格五
千九百九十二減
三千一百三十五
等於二千八百五
十七，依一比二
比例，熱值每公
斤二千八百五十
七仟卡收費為每
公噸新臺幣五千
七百一十四元，
三千二百九十元
加上五千七百一
十四元等於九千
零四元，為利價
格計算，故採整
數每公噸新臺幣
九千零一十元收
費。 

(六)另以區分兩類的
方式計算價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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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噸未滿一公噸者，
以一公噸計。 

第一項所規定環保
局轉運一般廢棄物至外
縣市處理期間，由環保
局另行公告之。 

事業產出之一般事
業廢棄物每日帄均未達
十五公斤者，得按自來
水使用量隨水費附徵垃
圾清除處理費。 

一類包括廢塑膠
(D-02)、廢橡膠
(D-03)、廢纖維
(D-08)，依三種代
碼帄均價格以每
公噸新臺幣九千
六 百 一 十 元 計
價；第二類為廢紙
(D-06)，每公噸新
臺幣七千五百二
十元計價。 

六、為避免臺中市水肥收
費標準不一，因價差
利潤轉進臺中市水肥
中心，故統一水肥處
理價格。 

七、臺中市烏日資源回收
(焚化)廠原有收受處
理 C-0301 廢液，雖
於一百十三年九月
六日回歸公有焚化
廠，廢液專用儲槽處
理設備仍可使用。 

八、因焚化廢液對相關設
備造成損耗，另焚化
廢液產生廢氣需添加
化藥進行防制，增加
相關設備操作維護費
用，故依據設備及其
操作維護費用估算臺
中市烏日資源回收
( 焚 化 ) 廠 收 受
C-0301 廢液收費標
準於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目。 

九、依據環境部資源循環
署一百十三年九月二
十七日環循利字第一
一三六○一六○七四
號函說明，事業廢棄
物之清理，除再利用
方式外，依廢棄物清
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二目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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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經執行機關同
意，委託其清除、處
理；並依同條第六項
規定略以，執行機關
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
業廢棄物，應於處理
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等一般廢棄物後，仍
有餘裕處理能量，始
得為之，並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所定事業廢棄物代
清除處理收費標準收
費。 

十、基於小型事業單位( 
如：餐館業)主要大
宗垃圾應為廚餘及
可回收之紙容器等
相關回收物，倘經妥
善分類後，如採沿線
或定點丟棄垃圾，重
量不至於過重，經參
酌本局清潔隊員甄
選簡章，以沙包荷重
體能測驗重量 15 公
斤為基準，新增臺中
市清潔隊得收受一
般事業廢棄物之每
日清運量於第三條
第四項。 

第五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
七十一條所定之代為處
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之費用，依第
三條之收費標準乘以二
倍計算。 

第五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
七十一條所定之代為處
理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之費用，每公
噸新臺幣二千二百五十
元。 

鑑於全國廢棄物處理設施
量能有限，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清理費用逐
年升高，發生廢棄物非法
棄置情形亦增加，為遏止
非法棄置、有效嚇阻非法
及污染情事發生，以維護
環境品質達到區域環境治
理之目標，爰修正第五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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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醫字第115003451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臺端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4款規定事件，案經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依法

決議，檢送決議書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115年1月9日第8屆第3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惠予協助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葉元宏醫師 

副本：衛生福利部（含附件）、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含附件）、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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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       府授衛醫字第1150034519號 

被懲戒人姓名：葉元宏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N10332**** 

執業機構名稱：○○復健科診所 

 

住址：臺中市○區○路○號、○-1

號、○-2號、○-3號 

執業執照字號：中市衛醫執字第1091214****號 

被懲戒人因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4款之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本會審

理，本會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處被懲戒人警告處分並命於本決議書送達翌日貣1年內接受額外6小時醫

學倫理及6小時性別帄等繼續教育處分。 

事  實 

被懲戒人葉元宏係本市○○復健科診所負責醫師，於112年3月8日替病

患看診時，未經事先告知並取得病患同意，徒手伸進病患衣物內進行按

壓及塗抹藥物，碰觸到病患胸部致病患感到不適、恐懼及被冒犯。經審

查被懲戒人所為，涉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4款「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

之規定。 

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 依上述事實，經本會115年1月9日決議認定被懲戒人於診治病患時，

徒手伸進病患衣物內進行按壓及塗抹藥物而觸碰病患胸部部位，縱

屬診治行為，惟涉觸碰病患隱私、敏感部位，應事先告知病患並經

同意後執行，被懲戒人未經告知、取得病患同意，執行上述行為而

致生病患不適、恐懼，其所為符合醫師法第25條第4款執行業務違背

醫學倫理規定，經本府衛生局114年8月19日中市衛醫字第

1140103149號函醫師懲戒事件移付理由書移送本會審議，由本會對

本案作出決議如主文。 

二、 醫師法第25條規定：「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

機關移付懲戒：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業

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

治療行為。四、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五、前4款及第28條之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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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 

三、 醫師法第25條之1規定：「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

接受額外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1

個月以上1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前項各

款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 

四、 被懲戒人應於本決議書送達次日貣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

定期限內完成繼續教育課程，向本府衛生局提出修習完成課程之時

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處以新臺幣5

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五、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20條規定：「醫事人員受懲戒

處分應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者，不得以本辦法所定應接受之繼續

教育抵充。」。 

 

醫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曾梓展 

委    員  藍毅生   委    員   陳惠玲 

委    員  吳尚書   委    員   吳中和(請假)  

                    委    員  張天俊   委    員   林煥洲(迴避) 

                    委    員  吳肇鑫   委    員   黃健郎 

委    員  武燕琳   委    員   曹榮穎 

委    員  陳瑾瑜   委    員   陳慧雯 

委    員  陳盈如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市長 盧秀燕 

 

被懲戒人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貣20日內依醫師懲戒辦法

第17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醫師對於醫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

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貣二十日內請求覆審。」，逾期未申請覆審者，

即行確定。 

被懲戒人請求覆審，依同辦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

於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屆時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

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理覆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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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醫字第115003451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臺端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4款規定事件，案經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依法

決議，檢送決議書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115年1月9日第8屆第3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惠予協助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陳全德醫師 

副本：衛生福利部（含附件）、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含附件）、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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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       府授衛醫字第11500345191號 

被懲戒人姓名：陳全德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J12020**** 

執業機構名稱：○○中醫診所 住址：臺中市○區○街○號○樓之○ 

執業執照字號：中市衛中醫執字第J12020****號 

被懲戒人因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4款之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本會審

理，本會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命被懲戒人於本決議書送達翌日貣1年內接受額外4小時性別帄等繼續教

育處分。 

事  實   

被懲戒人陳全德醫師為本市○○中醫診所執業醫師，於114年5月6日替病

患看診拔罐時，未告知且經病患同意，逕將病患衣服往上拉，以致露出

整個背部，被懲戒人要將拔罐杯用於病患背上時，碰到其內衣背扣，病

患馬上嚴肅拒絕，被懲戒人才立刻將衣服放下，致病患感覺不舒服、焦

慮及失眠。經審查被懲戒人所為，涉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4款「執行業務

違背醫學倫理」之規定。 

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 依上述事實，經本會115年1月9日決議認定被懲戒人替病患看診拔

罐時，未告知且經病患同意，逕將病患衣服往上拉，使其露出整個

背部，另要將拔罐杯用於病患背上時，碰到其內衣背扣，遭嚴肅拒

絕才立刻將衣服放下等行為，經本府性騷擾防治審議會調查結果為

性騷擾成立，其所為符合醫師法第25條第4款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

規定，經本府衛生局114年12月9日中市衛醫字第1140151242號函醫

師懲戒事件移付理由書移送本會審議，由本會對本案作出決議如主

文。 

二、 醫師法第25條規定：「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

機關移付懲戒：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業

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

治療行為。四、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五、前4款及第28條之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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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 

三、 醫師法第25條之1規定：「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

接受額外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1

個月以上1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前項各

款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 

四、 被懲戒人應於本決議書送達次日貣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

定期限內完成繼續教育課程，向本府衛生局提出修習完成課程之時

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處以新臺幣5

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五、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20條規定：「醫事人員受懲戒

處分應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者，不得以本辦法所定應接受之繼續

教育抵充。」。 

 

醫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曾梓展 

委    員  藍毅生   委    員   陳惠玲 

委    員  吳尚書   委    員   吳中和(請假)  

                    委    員  張天俊   委    員   林煥洲 

                    委    員  吳肇鑫   委    員   黃健郎 

委    員  武燕琳   委    員   曹榮穎 

委    員  陳瑾瑜   委    員   陳慧雯 

委    員  陳盈如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市長 盧秀燕 

 

被懲戒人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貣20日內依醫師懲戒辦法

第17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醫師對於醫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

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貣二十日內請求覆審。」，逾期未申請覆審者，

即行確定。 

被懲戒人請求覆審，依同辦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

於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本府醫師懲戒委員會屆時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

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理覆審。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5 年春字第 4 期 

臺中市政府 LINE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刊      名：臺中市政府公報 
發 行 機 關：臺中市政府 
編      輯：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地      址：407610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 號 
電      話：(04)22289111 轉 11122 
傳      真：(04)22252235 

公報查詢網址：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上方選單/熱門公告/臺中市政府公報 
(網址 https://www.taichung.gov.tw) 


	01 春04--目錄
	02 春04--內頁--10校
	03 春04--封底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